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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作為法律上的 

異性戀父權與特權

陳昭如（台灣大學法律學院）

本文探究法律上異性戀父權與特權之間的糾葛，並主張在反對強迫異性戀婚

姻的前提下，重新想像親密公民權的可能模式。婦運對於婚姻法律制度的改革

倡議已獲致諸多成果，但是對抗父權法律體制的自由女性主義法律改革並未竟其

功，不僅仍有殘存的差別待遇與男性特權，更在自由女性主義法學的侷限下，創

造了形式平等的隱形牢籠。而且，婦運雖然削弱了婚姻作為異性戀父權機制的壓

迫，但婚姻作為異性戀霸權的法律機制卻也更加被鞏固，特別是制度上的種種婚

姻特權，扶助並強化了強迫婚姻，這不僅使得婚姻繼續作為性別歧視的機制，更

將非異性戀者與非已婚者排除於親密公民權的制度保障之外。本文主張必須歷史

化地理解異性戀父權與特權的關係，並藉由區辨不同類型的特權、以及特權與壓

迫的關係，說明必須同時理解壓迫與特權，應剷除造成壓迫的特權，並擴張屬於

公民社會基本構造的特權。制度改革的關鍵不是在「等者等之、不等者不等之」

的形式平等模式下擴張婚姻特權，而是「不應偏袒異性戀婚姻」，「異性戀」及

「已婚」不應繼續是享有平等公民身分的前提。

關鍵詞：	異性戀霸權、父權、婚姻、特權、同志伴侶關係、婦運法律
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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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散發特權誘惑的壓迫牢籠？

1���年 1�月 1�日的《聯合報》上，出現了題為〈同是女兒身，

不能結連理〉的一則投書報導。這則報導是關於一封寄給台北地方法

院公證處的投書。投書中寫著：「我和我的女友想結婚，但是我是一

個女人，她亦是一個女人，我倆是否可以結婚？請賜覆。」報導中

說，「從這封信去看，她倆顯然在作同性戀，甚至是互許終身了」。

台北地方法院的答覆是：「民法⋯⋯規定，婚約應由男女當事人自行

訂定⋯⋯可見結婚的當事人應為一男一女，結婚的當事人，應為一

男一女，雙方皆為男或皆為女，不能結婚，其理甚明。兩個女人既

不可能成為一對配偶之事實，這種念頭請不要再考慮了」（聯合報，

1���/1�/1�）。	1	

經過數十年，台灣戰後第一次的民法親屬編修正草案，於 1���

年由行政院送到立法院審議。投書主人的願望，既未反映在這部由官

方主導的草案中，也不見於當時立法院長達三年的修法討論之中。以

「男女平等」作為修法原則之一的草案所試圖修正的，是過於苛刻的

離婚制度與從母姓限制、「夫妻一體＝夫」的夫妻財產制⋯⋯。立法

者所略微見到的，是父權的異性戀婚姻制度之下，女人作為妻／母的

困境。所見不到的，是同性伴侶對於婚姻的渴望。

致謝辭：本文初稿曾以「壓迫或特權？由婚姻與親職看法律中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

為題，於 �00�年 �月 ��日發表於東海大學社會系主辦之「親密關係：性、國家與
權力研討會」，並且從陳宜倩的評論及與會者的討論中獲益良多。本文的寫作也受

惠於兩位匿名審查人的精闢意見、伴侶盟的討論、戴冬梅、莊韻親、韓欣芸細心的

研究協助與文稿校訂，以及國家科學委員會「女性主義的法律與社會研究」研究計

畫（NSC��-����-H-00�-0��-MY�）的補助，謹此致謝。
1	 感謝台灣大學法律學研究所碩士／執業律師林實芳提供此新聞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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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第一次的民法親屬編修正通過，略微鬆綁了婚姻制度

對於妻子的束縛。隔年，台北地方法院公證處收到來自兩個男人的

公證結婚請求。這次，不是投書詢問，而是登門來挑戰了。他們是

祁家威和他的同性伴侶。不過，結局並沒有太大的不同，法院公證

處以不合法律規定為由拒絕了他們的請求。同年四月，一群同性戀

者向立法院司法委員會提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請願（中國時報，

1���/�/1�）。	�	當然，請願並沒有成功。這些挫敗並不令人意外：

1���年是台灣在愛滋恐慌下發動獵同行動的初始年代，與同志結婚

請願新聞並列的，是同性戀者到台大醫院秘密檢驗愛滋、並領取合格

證書的報導（中國時報，1���/�/1�）。這也非台灣的特例：同年，美

國聯邦最高法院於 Bowers	v.	Hardwick,	���	U.S.	1��（1���）一案中

宣告喬治亞州的性悖軌法（sodomy	 law）合憲。「我要結婚」的吶喊

並未因這些挫敗而消聲：在 1���年傳到法務部，成就一紙不准同性

公證結婚的函示；	�	於 �000年敲了司法院大法官的門，被不受理

決議拒在門外；	�	進了總統府人權諮詢委員會，在 �00�年成為人

權基本法草案的一部分，但卻走不出行政院大門；�00�年成了立法

�	 根據《中國時報》的報導，「同性婚姻合法化」的請願書是由「一群同性戀者」

所提出，主張同性戀者也應享有憲法所保障的婚姻權，並表示雖無客觀研究證

明，但國內一千九百萬人口中有同性戀傾向者有八百萬人，迫切需要婚姻保障

者有兩百萬人；請願書亦從醫學、心理學、犯罪學等各方面說明同性婚姻合法

化「有百利而無一害」。此即為祁家威所發起的請願。依據祁家威的自述，立

法院的答覆是「同性戀者為少數之變態，純為滿足情慾者，違背社會善良風

俗」。參見立法院（1���）。
�	 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1����號函，收於法務部（1���b:	10�-10�）。此函示
是為了回應祁家威於該年 �月 1�日向內政部戶政司的請願。關於此請願，見
劉永嘉（1���/�/1�）。

�	 司法院大法官於 �001年 �月 1�日第 11��次會議決議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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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的正式提案，但過不了程序委員會這一關。	�		

與屢遭挫敗的同志結婚權運動形成強烈的對比，婦運則促成了法

律改革的大幅進展。以大規模的社會動員為基礎，透過釋憲與修法雙

管齊下的法律策略，從 1��0年代中期開始，婦運一步步地重寫了法

律上的婚姻與家庭圖像：父權優先的監護權分配與從夫居的夫妻住所

規定被廢除了，婚姻關係中與結束後的財產分配被以夥伴關係的精神

重新設計，子女原則上從父姓的父系繼承法則也在 �00�年為自由協

商原則所取代。只是，改寫了法律上婚姻中的性別權力關係，但並未

改變婚姻關係雙方被給定的性別。法律所許可並賦予婚姻之名的親密

關係可以獲得較為平等的法律保障，但婚姻之門，仍舊只為一男一女

而敞開。

台灣的女性主義法學理論與運動，長期以來關注法律中的父權，

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即是批判婚姻作為性別歧視的機制，並且致力消

除此機制對於女性（特別是作為妻／母／媳）的壓迫。而同志研究與

運動則批判法律偏袒異性戀、壓迫非異性戀的性傾向／認同，其重要

批評之一，是婚姻如何被限定為異性戀才得享有的權利，並且主張同

志伴侶關係以及在此關係下生養子女的願望與能力也應受到法律的承

認與保障。前者主要批判法律中的異性戀父權（hetero-patriarchy），

後者則挑戰法律中的異性戀至上主義（heterosexism），但親密公民

權（intimate	 citizenship）─對於自我身體、感覺與關係的掌控，情

色再現、關係與公共空間的近用，紮根於社會的認同與性別經驗的選

擇	（Plummer,	�00�）─則是二者所共同追求的權利。問題在於，誰

的親密公民權？什麼樣的親密公民權？婚姻既被前者視為束縛女性的

�	 �00�年蕭美琴等立委所提案的同性婚姻法草案，經王世勛、賴士葆等 ��位立委
提出異議，退回程序委員會重新提出，而被封殺出局。參見立法院（�00�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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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籠、父權壓迫機制的一環，又被後者視為排除同志的異性戀特權

（heterosexual	privileges）的一部分。婚姻究竟是異性戀父權的壓迫，

或同女／同男不可得的異性戀特權？壓迫的牢籠如何同時也散發特權

的誘惑呢？在重繪婚姻的親密關係地圖時，異性戀特權與異性戀父權

的關係為何？	

Stevi	 Jackson（1���:	1��-1��）對於作為機制的強迫異性戀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Rich,	1��0）提出了有用的分析。她

辨識異性戀機制或異性戀霸權的兩大關鍵組成：「異性戀父權／

壓迫」（hetero-patriarchy	or	hetero-oppression）與「異性戀常規性」

（heterosexual	normativity）。異性戀常規性乃指異性戀所享有的規

範性地位，將其他性慾特質與性實踐視為他者並予以邊緣化；而異

性戀父權則指異性戀作為男性宰制的機制。Bruce	Ryder（1��1）將

異性戀機制視為雙重階層制（sexism和	 heterosexism）的機制化；

而 Cheshire	Calhoun（張娟芬譯，1���）則將異性戀霸權界定為性

別宰制系統與異性戀特權系統。何春蕤、卡維波（1��0）、張小虹

（1���）、趙彥寧（�001）等也採取類似的看法，而張娟芬（1���）

更明白指出，異性戀霸權與父權相互盤根錯繞，但也有彼此獨立之

處，父權使同女的處境雪上加霜，異性戀霸權則使父權落實為人盯人

的控制。但這些對於台灣社會中異性戀霸權的研究與批判，並沒有詳

細描繪異性戀霸權的法律樣貌，探究法律如何塑造異性戀的常規性。

在法學研究上，同性伴侶關係的保障已日益成為受到重視的議題，

有的研究者從基本權與平等保障來論證同性伴侶關係的保障（劉靜

怡，1���；張宏誠，�00�；陳宜倩，�00�；洪慈翊，�00�；李立如，

�00�），也有以寬容理論為基礎，主張憲法上的家庭權亦保障同性伴

侶（李震山，�00�:	1��-1��）。這些研究批判法律對於同性伴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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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排除，論證同性伴侶關係何以應受保障，林實芳（�00�）並且耙梳

了台灣法律史中女女親密關係的身影。同志被婚姻排除而遭受壓迫的

樣貌日益被發掘，但異性戀法律機制如何在削弱婚姻父權的同時、也

繼續維繫異性戀婚姻的常規性，以及異性戀婚姻特權的樣貌，卻仍未

清明。換言之，我們看到法律如何將同志排除於婚姻之外、婚姻如何

使女人處於次等地位，卻仍不清楚法律如何製造異性戀常規性、法律

上的異性戀特權為何。

我將由以下兩個層面來解明婚姻作為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

的關係。首先，瞭解作為歷史性制度的異性戀法律機制（legal	regime	

of	heterosexuality）是重要的。	�	就此，Margot	Canaday（�00�）的

研究有高度啟發性。她主張將異性戀當作法律機制（heterosexuality	

as	a	legal	regime）─一種管制的系統（regulatory	system），而非一

種行為、特徵或認同─以研究異性戀法律機制如何透過蘿蔔（獎賞

異性戀婚姻）與棒子（懲罰同性戀）來進行恩威並施的治理，並且強

調將異性戀法律機制當作歷史制度來理解的重要性，藉以瞭解法律在

維繫異性戀制度的同時，也維繫了男性特權。她對於美國法律史的研

究指出，歧視女性的已婚女性法律地位（coverture）制度雖然逐步退

讓，但異性戀法律機制則逐漸興起並更加鞏固，特別是國家福利透過

婚姻的中介而輸送，因此扶助了異性戀，也讓女人持續處於異性戀機

制內（in），並且屈居劣勢（down）。台灣歷來的相關研究較偏重於

�	 一個本文尚未能處理的問題是，不只「同性戀」，異性戀也是被歷史性地創造

出來的概念（Kat,	 �00�）。1��0年代之前的台灣，作為常規的異性戀鮮少被談
論。在「同性戀」被發現並發明之後，人們也發現並發明了異性戀，對於異性

戀霸權的批判逐漸興起，而 1���年試刊並創刊的女同刊物《女朋友》、1���
年創刊的男同刊物《Chatting》與婦運刊物《騷動》將這波批判帶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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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民法上的異性戀夫妻親屬關係，我則將透過對於婚姻劣勢與特權

較為全面性的檢視，說明在婦運削弱法律上婚姻父權的同時，扶助異

性戀婚姻的婚姻特權（特別是社會給付）也增加了，因此也強化了國

家的強迫異性戀婚姻。

其次，我們必須檢討壓迫與特權的關係，並且反思特權。優勢

群體必須反思並且抵抗特權（McIntoch,	1���;	Ryder,	 1��1;	Carbado,	

�000;	Feigenbaum,	�00�）。歷來的研究多從被壓迫者的觀點出發來分

析壓迫，而較少從宰制群體的位置反省特權、探究壓迫與特權的並

存。藉由區辨不同類型的特權以及其與壓迫的關係，並且確認「反強

迫異性戀婚姻」之基本原則，我將初步地討論制度性保障親密關係的

可能方案。

二、看見父權

民法親屬編無疑便是男權巨靈的具體而微的縮影⋯⋯我國憲法規

定人民有人身自由、居住遷徙之自由、言論自由，以及工作權、

財產權的保障等基本權利，可是，整部民法親屬編卻時明時隱、

時而直接時而間接地剝奪女人的所有前述基本人權。這全面性的

剝奪，受惠的顯然是男人與夫方⋯⋯民法親屬編的架構下，數十

年來，整體而言，我國的司法可以說只為女人做了一件事，那便

是─迫害女人！為了家庭和性別問題而上過法院的女人，相信

大多數都會同意這種說法。

這無疑是父權體制應該悔過贖罪的時候了。

（劉毓秀，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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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篇題為〈男人的法律，男人的「國」「家」〉的文章中，劉毓

秀對於民法親屬編所反映／製造／強化的「國」「家」父權，提出了

體系性的猛烈抨擊。該文發表之時，	�	婦運的民法親屬編修法運動

初嚐勝利果實，接續著日後一系列的親屬法改革成果所促成的蛻變：

1���年大法官於釋字第三六五號宣告父權優先條款違憲；1���年民

法因此修正廢除父權優先條款，同年大法官並於釋字第四一○號宣告

1���年的夫妻財產制修正不溯及既往原則違反男女平等原則⋯⋯。

相較於 1���年的保守修法僅試圖緩和婚姻對於賢妻良母的壓迫，這

一波婦運看到法律上父權體制的壓迫，透過以正義性凌駕安定性的相

對頻繁修法，大幅重繪了法律上的婚姻與家庭圖像，以「去性別化」

的方式─以「相同待遇」取代「基於性別的差別待遇」─重新

描繪親密關係的法律地圖，將父系的親屬關係改造為父母雙系均等、

將兒子優於女兒改造為兒子跟女兒相同、將夫優於妻改造為夫妻對

等、將父優於母改造為父母平權（陳昭如，�00�a）。確實，「以同代

異」的形式平等原則，正是台灣戰後婦運法律改革的自由女性主義基

調。	�	在此，平等意味著相同；身分的可互換性，表現在法律用語

上，則是中性的「配偶」、「雙親」、「子女」逐漸取代了性別特定的

「夫與妻」、「父與母」、「子與女」。而「以同代異」的目的，則在於

使婚姻不再是歧視女性的制度，讓女人不再因為進入婚姻而成為次等

公民。然而，以下兩點分析將指出，婦運對於父權婚姻法律體制的挑

戰並未完成，婚姻並未擺脫父權的陰影。

�	 原文最初在 1���年 �月 1�日發表於女學會所主辦的台灣婦女處境白皮書研討
會，地點為台北國立台灣大學。

�	 這並不意味著在所有的領域中，婦運的法律改革均訴諸形式平等。例如，女性

參政運動便明白地以婦女保障名額或性別比例作為主要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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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竟之業：殘餘的差別待遇與男性特權

致力於消除差別待遇的婦運法律改革，也可以說是藉由打破男性

作為兒子、丈夫與父親的特權，以改變性別壓迫的法律制度。法律藉

由給予女兒和兒子一樣的繼承權，取消了兒子繼承遺產的特權；將從

夫居改為協議約定，取消了丈夫決定夫妻住所的特權；廢除父權優先

的子女監護與親權行使制度，取消了父親的特權。這些特權的反面，

就是女人作為女兒、妻子／媳婦、母親的從屬性與壓迫，因此取消法

律上的特權也就等於取消法律上的壓迫。

然而，以差別待遇方式存在於法律體系中的男性特權，至今尚

未被完全掃除。	�	首先，女兒（特別是出嫁女兒）相較於兒子的次

等地位、因再婚而有的差別待遇，仍存在於若干法律中，雖然大法官

釋字第四五七號解釋已經明白宣告基於性別與婚姻地位的差別待遇違

憲。這類將出嫁女兒視為外人的差別待遇，主要是以將出嫁女兒排除

在外的方式存在，例如將出嫁女兒排除於祭祀公業派下員之外、計算

全戶人口收入時將出嫁女兒（或「未共同生活且無扶養能力之已結婚

直系血親卑親屬」）排除在外，或者因女兒出嫁而終止其福利或全民

健保之低收入戶被保險人資格。再者，特定社會福利─例如遺屬福

利津貼、特定境遇單親家庭、失能年金眷屬加給、兒少生活扶助、眷

舍等─也針對配偶與寡媳設有再婚限制，假定他們一旦再婚即成為

新配偶的依賴者，因此一旦再婚即不得領取。在這些規範中常見「未

�	 值得一提的是，長年來維繫跨國婚姻中男人作為丈夫與父親特權的涉外民事法

律適用法，已經在 �010年 �月 ��日公布修正，廢除了性別差別待遇。該法將
於 �011年 �月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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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嫁」、「寡媳」之用語，更說明了再婚限制主要是針對女性。	10	

這意味著婚姻仍舊是使女兒成為外人、使妻成為夫之從屬的機制，也

使男性作為兒子與丈夫的特權仍然繼續存在於法律制度中。

優生保健法中（配偶＝）丈夫的結紮與人工流產同意權，以及婚

姻作為分類的差別待遇，亦即婚生推定制度，則繼續維繫了男人作為

父親與丈夫的特權。近年來婦運的法律改革固然以「保護非婚生子女

的權益」以及「男女平等」（片面課予女性貞操義務）為由，成功地

推動放寬生父否認之訴的限制（大法官釋字第五八七號解釋、民法第

一○六三條）、將「中性化」強制認領的要件改為「有事實足認為其

為非婚生子女之生父」（民法第一○六七條）、廢除限制強制認領的

不貞條款，亦即生母於受胎期間內曾與他人通姦或為放蕩之生活不得

請求強制認領（民法第一○六八條），但是並未推翻婚生推定制度。

婚生推定制度乃是為了確認父親身分（paternity）而存在的制

度。Carole	Pateman曾謂：「父親身分從未免於不確定性⋯⋯但母

親身分（maternity）則是十分確定⋯⋯母親身分是生物與社會性的

事實，而父親身分則必須被發現（discovered）或發明（invented）」

（1���:	��-��）。在法律制度上，此不確定性催生了婚生推定制度。

對子女而言，婚生推定制度是以父母之婚姻關係為分類的差別待遇，

似乎並非基於性別而為的分類，因為子女不分男女一律適用婚生與非

婚生的分類。但是對父親與母親身分而言，則是非常明確的性別分

類：母親與子女的法律上親子關係因生產之事實而成立，	11	並不因

10	 有關出嫁女兒之排除以及再婚或已婚限制的詳細規定，請參見附錄一。
11	 在此暫不討論人工協助生殖的情況。人工生殖法對於父母子女關係的規定是民
法之特別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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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生與非婚生而有所差別，也不需透過婚姻制度的中介；	1�	但父

親與子女的法律上親子關係，則必須透過與生母的婚姻關係	1�	或

認領來建立。「認領」是專屬於男人的法律行為（任意認領）或事實

行為（撫育事實之視為認領），而非婚生子女本人或母親僅得在特定

條件之下請求父親認領。這使得婚生推定制度不只是基於婚姻關係的

差別待遇，也是一種性別差別待遇。此種差別待遇性別化了親職，也

就是（優越的）父職志願役與（次等的）母職義務役，並且讓男性取

得「選擇是否當父親」的有限制特權：母親因生產之事實而必須成為

母親；父親則可以藉由是否與母親結婚或認領小孩來選擇是否成為父

親，雖然該選擇可能因強制認領而受到限制（Chen,	�00�）。	1�	

（二）隱形的牢籠：形式平等的困境

殘存的差別待遇所保障的男性特權，固然顯示婦運的法律改革父

權婚姻之業並未完成，然而以自由主義為基調的台灣婦運法律改革所

面臨的更大困境，乃是來自於其核心理念自身：等者等之、不等者不

等之的形式平等。女性主義法學者批判形式平等理論的缺陷性與實踐

上的侷限性，並且質疑去性別化的法律改革是否能夠有力地改變性別

不平等的現實，抨擊「西方／現代化」法律改革的後殖民困境，也反

省了從女性法律主體來思考的重要性（陳昭如，�00�,	�00�b,	�00�；

1�	 民法第一○六五條第二項即明白規定：非婚生子女與其生母之關係，視為婚生
子女。

1�	 這包括與生母原有的婚姻關係（在婚姻關係存續中受胎的子女），或非在婚姻
關係存續中受胎、但生父與生母結婚（準正）。

1�	 我們也需留意在親職的照顧工作上，國家從志願役到義務役的轉向。見莊韻親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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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立如，�00�,	�00�；陳宜倩，�00�,	�00�；王曉丹，�00�,	�00�）。

在此，我想主要檢討形式平等的困境。

取消差別待遇的法律改革拆除了一道道明顯可見的枷鎖，但形

式平等的婚姻制度則構成女人的隱形牢籠─它並非明顯可見，但卻

實實在在地桎梏了人們的生活。這種隱形的牢籠，一則源自於法律實

效性之低落，二則由來於法律所由構成的基本原則：以相同待遇為核

心的形式平等。自 1���年以來，法律保障女兒與兒子享有相同的繼

承權，迄今已經超過六十年。雖然形式上平等的權利確實提供了女兒

與父權協商的籌碼，使之可以藉由棄權來行使權利（交換利益）（陳

昭如，�00�），然則大多數的（特別是已婚）女兒仍未在實際上充分

享有法律所保障的權利，而這正是男性與女性經濟地位不平等的原因

之一。	1�		 1���年民法第一○○二條的修正增加夫妻可以協商住所

的例外規定，1���年的再度修正則以夫妻協議作為住所決定之原則，

但是從夫居（包括自立門戶以及跟夫的父母共同居住）仍是夫妻住所

的主要選擇，從妻／女居的比例雖有增加，仍主要是作為緩衝父系

社會運作的權宜性暫時選擇，而非對於從夫居的根本顛覆（王俊豪，

�00�:	��-��）。法律上夫妻之間互負同等的貞操義務，但性別化的社

會現實與法律實踐卻主要是限制與懲罰女性的情慾自主（陳宜倩，

�00�）。�00�年制訂的兩性工作平等法（�00�年更名為性別工作平

等法）規定男女受雇者皆可請育嬰假（第十六條），但是配偶未就業

時，必須有正當理由才能請假（第二十二條）；這個例外規定看似為

中性而無性別之差別待遇，卻忽視了「家庭主婦」遠多於「家庭主

夫」的現實，而育嬰假的實施狀況，則證明了性別中立的法律，僅能

1�	 以土地所有權人為例，我國男性擁有土地權者為女性之 �倍，其所擁有之土地
面積及公告現值則分別為女性之 �.�及 1.�倍（內政部，�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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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微改善性別分工下照顧工作仍主要由女性承擔的窘境。	1�		 �00�

年，民法第一○五九條的修正使得女人首次取得法律上（不附條件限

制的）協商子女姓氏的權利，但是從父姓的社會現實並未因此有太大

的改變，在 �00�年全台灣的人口中，共有 1.�%的人從母姓（內政

部，�00�b:	�1�），而新法施行至 �00�年底，仍只有 �.�%的新生兒

從母姓，1.�%的新生兒是約定從母姓。	1�	

面對性別中立的法律因實效性之低落而無能根本改變社會現實

的狀況，我們固然應該藉由深入瞭解權利行使的困境來強化法律的落

實，但更根本的問題是性別中立的法律本身。如果認為法律上的平

等（機會平等）不等於社會／事實上的平等（結果平等），而法律至

多能保障個人的機會平等，事實上的平等必須依靠社會的改變，這種

法律與社會／事實、機會與結果的二分法，以及將相同待遇等同於

平等的思維，既是自由主義法制的根基，也是其問題所在：「為了要

想像平等，必須先對不平等視而不見；而瞭解不平等的存在，卻使

人無法想見平等是可能的」（MacKinnon,	�00�:	1��）。這種 Catharine	

A.	MacKinnon所稱「愚蠢的平等理論」（1���:	��）假定了社會現實

與應然規範的二分，因此應然規範不須、也不能看見權力的階層制如

何塑造現實的不平等：在現實上居優勢的群體，在法律上並不被認

1�	 依據勞委會於 �00�年 �月 �日所發佈的「育嬰留職停薪實施概況」，從 �00�
年 �月性別工作平等法施行起至 �00�年 �月底止，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的受雇
者中，女性比例高達 ��.�%（勞委會，�00�）。而從 �00�年開始實施的育嬰留
職津貼，申請者中有八成五為女性。見史倩玲（�00�）。

1�	 從新法施行的 �00�年 �月至 �010年 1月，所有出生登記的新生兒從母姓者
（含約定、抽籤及非婚生從母姓）占約 �.�%（內政部戶政司，�010）。從 �00�
年 �月到 �00�年 �月 �1日止，辦理出生登記的新生兒中僅有 1.�%是約定從

母姓，而約定從父姓高達 ��%（內政部，�0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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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享有優勢的。於是「等者等之」將弱勢群體等同於優勢群體看

待，而「不等者不等之」則被稱為「優惠待遇」或「合理的差別待

遇」。	1�	然而，弱勢群體並不擁有優勢群體的權力，而優勢群體則

享受現狀─亦即不被以「優惠待遇」稱之的「現實上優惠待遇」；

這兩者（弱勢者的無權、優勢者的掌權）都被認為是法律上的平等，

因為法律賦予他／她們相同的機會。於是，自由主義的女性主義法學

為了想像平等的可能性─女兒「和兒子相同」的法律上繼承權、妻

子「和丈夫相同」的住所協商權、母親「和父親相同」的育嬰假權

利與子女姓氏協商權─必須先對「兒子優於女兒」、「丈夫優於妻

子」、「父親優於母親」的權力不平等位置視而不見；雖然她們確實

瞭解不平等權力關係的存在，卻在這樣的瞭解上無法想見平等的可能

性，因為這意味著必須將現實的權力差異納入考量、將積極矯正措施

當成常態而非特殊狀態，而形式平等原則並不容許這樣的平等。

形式平等為男人作為兒子、丈夫與父親所享有的「優惠待遇」

─亦即特權─提供了法律上的中性偽裝，使得性別化的現實難

以被根本改變。婚姻關係由「身分地位」（status）到「自由選擇／協

商」的私化（privatization），並沒有根本改變其作為一種男性宰制的

制度。因此，僅將現狀之繼續維繫歸諸於客觀法律（相同待遇）的社

會性限制，也就忽略了問題的關鍵之一。換言之，訴諸社會的改變以

達到法律上所期待的改變，乃是建立在對性別平等法的形貌與功能的

狹隘想像。從現實不平等出發的性別平等法律，必須打破隱形的牢

1�	 用MacKinnon的話來說：「每一個男人跟女人不同的『差異』，都已經有等同
於『優惠差別待遇措施』的措施在運作中，這又另稱為美國社會中的男性宰制

結構與價值。」見MacKinnon（1���:	 ���）。在台灣，中性法律「反映」社會
中的男性宰制結構與價值，與「繼受」西方法中主流形式平等概念有關。



婚姻作為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 1��

籠，要求女兒的繼承權不能「基於性別」而被排除或削減。為了取消

從夫／父居與從父姓的「男性優惠性差別待遇」，必須採取積極矯正

歧視措施，以實踐女人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平等。因此，當我們在考

量從妻／女居與從母姓作為原則（而非「協議不成之例外」）時，不

宜再以「不等者不等之」的原則來審查其是否構成「合理的特殊差

別待遇」，而應著重這樣的制度設計「是否能夠改變權力不平等的現

狀」。同樣地，婚生推定制度之所以必須被徹底推翻、而非修正，主

要不是因為婚生與非婚生的分類造成不合理的差別待遇，而是在於婚

生推定制度製造並維繫了義務役母職與志願役父職下的男性特權，因

此以中性的「子女最佳利益」來重塑婚生推定制度使之更加彈性化，

並不足以改變之。	1�	

三、看不見的異性戀特權

⋯⋯展讀民法親屬編，紙頁上浮現一個個被鎖在牢籠中的女人，

她的面容形似我的母親、姊妹、朋友。我也是女人，那個牢籠好

像只差一步就要捉住我。	

然後，我帶著這個記憶，重新閱讀民法，試著從同性戀的立場來

分析：民法又是如何的禁錮同性戀，一如它禁錮女人。可是，我

竟然什麼也看不見。從同性戀的立場看民法，我沒看見牢籠，更

沒看見什麼人被關在牢裡，但是其中顯然有詐⋯⋯民法沒有明文

1�	 李立如（�00�）主張以增加否認機制與推定機制的彈性，使婚生推定制度能夠
盡量符合多元社會中子女的最佳利益。但是，這樣的改革方向主要是修正父親

身分的志願役，而非母親身分的義務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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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同性戀成家，但是其結果不是放同志一馬，而是掩飾了社會

對同性戀的壓迫。與婚姻相關的權利是異性戀者手到擒來的現

實，但是卻是同性戀者遙不可及的夢想。⋯⋯民法架構出一個

「根本就沒有看到同性戀」的世界，它不是用一個牢籠來禁錮同

志，而是以一種魔術讓同志從這世上消失。我們必須戳破民法的

魔術。

（張娟芬，1���）

張娟芬發表〈看不見的同志─檢視民法的同性戀歧視〉一文之

時，正是新知家變的隔年，大法官釋字第四五二號解釋宣告從夫居違

憲、民法親屬編修正刪除女性再婚限制與妻冠夫姓的原則、將夫妻住

所之決定改為協議定之的那一年。在民法親屬編開始頻繁地東補西改

之際，在 1���年那對女女想要結連理的願望被拒絕的四十年之後，

張娟芬指控法律以牢籠禁錮異性戀女人，以「看不見」的方式歧視同

志。隔年，Eros（1���）也在女同刊物《女朋友》上主張，同性戀在

法學上的「空白」，並非無意的疏漏，而是有意的拒絕、一種權力的

施展。十年後，林實芳（�00�）更以「百年對對，只是看不見」來描

繪台灣法律夾縫下的女女伴侶關係歷史樣貌。

是的。看不見。耙梳 1��0年代民國中國制訂中華民國民法的立

法資料，確實看不見同志。婚姻應是異性戀的結合，是無庸討論的給

定前提；立法者所關注的，是婚姻應採個人主義或家族主義（誰是婚

姻契約雙方？家長的地位？）、結婚年齡的男女差異（為了增進種族

健康並考量男女生理之不同）、姓氏宗法限制（同姓得否婚？）、妾

的合法性（一男一女，或可一男多女？）⋯⋯。	�0	立法者原意將

�0	 國民政府法制局所纂擬之「親屬法草案總說明」全未提及婚姻當事人之性別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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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之「男女當事人」限定於一男一女，父母係指一父一母（而不能

是父父或母母）幾乎是確定的。而二十世紀初期在台灣的舊慣立法事

業、民法施行論爭以及婦運論述，也未見同性是否得婚的爭辯，倒是

也討論了「同姓」是否不得婚這個攸關異性戀婚姻生殖與父系傳承

的問題。	�1	結果是，二十世紀前期台灣未被實現的舊慣立法與依

舊慣或習慣的台灣人身分法，都確認了法律上的一夫一妻制，	��	

而國民政府於 1���年制訂公布、1���年開始實施於台灣的中華民國

民法，廢除了「同姓不婚」，雖也沒說「同性不能婚」，但一夫一妻

婚姻乃是身分法的根基。正如 1���年台北地方法院的回覆，「結婚的

當事人應為一男一女，雙方皆為男或女，不得結婚，其理甚明」。從

制問題（司法行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1���:	 ���-��0）。在由中國國民黨
中央執行委員政治會議議決送交立法院、並在中華民國約法體制之下得拘束

	 立法的「親屬法先決各點審查意見書」中，臚列了九點意見，分別是：親屬分

類、夫妻及子女間之姓氏、親屬之範圍、成婚年齡、親屬結婚之限制、夫妻財

產制、妾之問題、家制應否規定、家制本位問題，一樣也未提及婚姻當事人的

性別限制（司法行政部民法研究修正委員會，1���:	 ��1-��1）。立法者確實考
量了婚姻的當事人資格限制，但重點不在同性是否能婚，而在於父母是否亦為

婚姻之當事人的家族主義與個人主義爭鬥。

�1	 例如在 1��0年代初期討論是否將內地民商法延長施行於台灣時，應否設置同
姓不婚的例外便引發爭論。見片岡巖於大正 11年 1月發表在《台灣時報》之
文（1���）。這並不意味著當時沒有關於「同性愛」的討論與實踐，而新女性
與自由戀愛的風潮也鬆動了父權秩序，有助於女女伴侶關係的實踐。相關討論

請參見林實芳（�00�:	1��-1��）。
��	 在舊慣立法事業所草擬的台灣親族相續令三次草案中，都以規定男女結婚年齡
的方式將婚姻當事人界定為一男一女，在第一次草案中並且特別規定同姓不婚

（臨時台灣舊慣調查會，1�11:	 �）。而日治時期始終在原則上依照舊慣／習慣
的台灣人身分法，依當時法院與法學者的見解是採一夫一妻制。見台灣總督官

房法務課員編（1��1:	��-��）；姉齒松平（1���）。當時的日本民法採取一夫一
妻制，因此即便在 1���年延長實施日本民法，也僅是適用日本民法的一夫一
妻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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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中華民國民法在台灣施行到今天，在大多數的身分法教科書

中，將婚姻界定為「一男一女的結合」乃是各家的通說。	��	這是

無庸明言的自明之理，理所當然不過的異性戀常規性。其結果是國家

透過給予婚姻特權來進行制度性的強迫婚姻，而婦運雖然批判並改變

了父權的婚姻制度，特別是女性在婚姻上（形式上）的次等地位，但

並未根本地挑戰作為一種異性戀特權的婚姻特權。

（一）奉國家之命成婚：婚姻特權與制度性的強迫婚姻

民法親屬編所界定的夫妻關係創造了種種權利義務關係，不只

透過民法上配偶繼承權與夫妻財產制的規定確保婚姻作為財產傳遞的

管道，社會福利也透過婚姻關係而進行輸送，而配偶身分更提供其

他各式各樣特殊的法律權利、利益與地位。這類制度上對於已婚／

曾婚者的優惠待遇，反面形成非婚姻之親密關係以及單身者的不利，

既確認了婚姻作為正統的意識型態，也透過「偏袒婚姻」（privileging	

marriage）而創造人們選擇婚姻的行為誘因。除了較常被討論的民法

親屬繼承編相關規範之外，在民法所承認的婚姻關係基礎上成立的制

度性優惠待遇還包括至少以下十二種（詳見附錄二）：

1.	 	以現有或曾有婚姻關係作為獲得社會給付之要件，例如生育

給付／補助／津貼、住宅補助、結婚補助、特殊境遇家庭扶

助、喪葬給付、遺屬補償／撫慰／撫卹金等等。

��	 例如趙鳳喈（1���:	�1）；胡長清（1���:	��-��）；陳顧遠（1���:	1�）；胡開誠
（1���:	��）；史尚寬（1���:	��）；陳棋炎、黃宗樂、郭振恭（1���:	��-�1,	�00�:	
��-�1）；戴炎輝、戴東雄（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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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婚姻關係作為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資格。

�.	 	以婚姻關係作為勞動上職務請調或給予陪產、結婚、喪假等

假日之要件。

�.	 	因婚姻關係而取得民事上之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著

作權之侵害救濟請求權。

�.	 	因婚姻關係而享有對配偶之行動自由、性與生育控制權，以

及使用人工協助生殖之資格。

�.	 	因婚姻關係而取得受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之地位、得免除特

定犯罪之刑或告訴乃論，以及觀察勒戒或獄政之特殊處遇。

�.	 	因婚姻關係而取得訴訟程序上之特殊地位，例如拒絕證言

權、利益迴避、屍體勘驗在場權、刑事告訴上訴再審抗告權

等等。

�.	 	因婚姻關係而使外國籍配偶取得歸化為我國國民之資格，以

及使具有外國籍及類似地位之配偶於我國停留、居留、定居

或永久居留之資格。	

�.	 	因婚姻關係而取得因國家不法行為所生之補償／賠償金，例

如轉型正義補償／賠償金、漢生病補償金。

10.		因婚姻關係而取得醫療上之特殊地位，如手術同意書之簽

具、器官移植等等。

11.	因婚姻關係而取得稅法上之減免稅、特別扣除之特殊地位。

1�.	因婚姻關係而取得兵役上之特殊地位。

上述的婚姻特權使得被依法承認的親密關係在社會生活上受到全

方位的保障：可以藉由婚姻將親密伴侶變成自己的同一國人，在法律

上的配偶生育、生病或死亡時可以依法領有各種補助或為之簽署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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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在配偶涉及訴訟時可以拒絕證言或為之選任辯護人，在配偶死

亡要檢驗或解剖屍體時是必須被通知的對象。法律上的婚姻特權─

因現有或曾有婚姻關係而獲得的優勢權利、利益或地位─構成鼓

勵婚姻的胡蘿蔔。在某些措施中，鼓勵婚姻甚至是立法者／政策制訂

者明白表示的目的，例如 �00�年所得稅之（相較於單身者）加倍配

偶標準扣除額，乃是「為了提高國人結婚意願、提高生育率」；	��	

�010年內政部補助房貸利息的「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以新婚夫妻及

育有子女者為補助對象，在政策說明書中明白表示該方案「係為強化

生（養）育子女環境、重建家庭核心價值，配合推動人口政策，以

『減輕居住負擔』作為鼓勵結婚成家、生育子女之執行策略」。	��	

如果說古典的「強迫婚姻」乃是家長不顧子女意願而為之安排

的婚姻，那麼，現代化的強迫婚姻，則是藉由獎勵已婚者、並使單身

以及非婚姻的親密關係處於劣勢，來制度性地使人們「選擇」走向

婚姻。如果再仔細觀察這些婚姻特權，我們更可以發現婦運法律去

性別化改革的痕跡，以及「透過轉化而被保存」（preserva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	��	的男性特權。國籍法上的歸化制度的改革，將妻

子必須從夫之「女性國籍從屬性」改為「配偶歸化權」之選擇，而選

擇的結果是透過「歸化選擇權」而轉化更新了「從夫」的男性特權：

因婚姻而歸化取得我國國籍者，大多是男性國民的妻子，這意味著新

國籍法下歸化的婚姻特權依然有利於男性的國家想像與國界劃定（陳

昭如，�00�）。

��	 �00�年所得稅法修法理由。
��	 見內政部（�010）。荒謬的是，該政策的性別影響評估竟表示「並無以特定性
別或排除非異性戀婚姻家庭傾向者為受益對象」。

��	 透過轉化而保存是 Reva	Siegel（1���,	1���）所提出的父權宰制轉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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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境遇家庭扶助之社會福利給付，則說明了社會福利如何以

婚姻關係來界定女人的處境，以婚姻特權來包藏妻之從屬性、並排

除不在婚姻關係中的女性或其他弱勢者。該法制訂於 �000年，原名

為「特殊境遇婦女扶助條例」，乃是經由婦運所推動、扶助弱勢女性

的性別特定立法，其對「特殊境遇婦女」的定義，主要是以婚姻關

係來描繪弱勢女性（特別是母親）的圖像：「夫死亡或失蹤」、「因夫

惡意遺棄或受夫不堪同居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因被強制性交、

誘姦受孕之未婚婦女」、「單親無工作能力或不能工作」、「夫處一年

以上之徒刑且在執行中」（�000年特殊境遇婦女扶助條例第四條）。

�00�年該法修正擴大了特殊境遇婦女的定義，將遭逢其他變故而陷

於生活與經濟困境的婦女納入，�00�年更為了將男性單親家庭亦納

入福利分配的對象、使兩性皆得適用，而更名為「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然而，新版的中性「特殊境遇家庭」並未豁免於婚姻中心的

想像，現有或曾有配偶依舊是取得該福利給付的主要條件。	��	

除了明文賦予的婚姻特權，我們也要留意法無明文、但透過司

法與其他實踐所建立的特權。收養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我國民法有

關收養的規定，除年齡與親屬收養的限制（民法第一○七三、一○

七三之一條），並未對收養者設下已婚的身分限制，僅規定夫妻原則

上應共同收養（民法第一○七四條）。而法院裁定未成年人收養之認

可，也僅以養子女最佳利益為原則（民法第一○七九之一條）。	��	

實務上單身收養已經行之有年，而法院裁定認可的收養中也不乏單身

��	 特殊境遇家庭扶助條例第四條。
��	 此係於 �00�年修法時所明訂。�00�年修法之討論與評釋參見林昀嫺（�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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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養者。	��	社工實務的研究顯示單身收養不必然違反未成年子女

最佳利益，更指出法院裁定的單身收養人似乎有相當高的同質性，多

為中高社經地位的中年女性（林貴寶，�00�）。	�0	這並不意味著收

養的實踐外於異性戀婚姻常規性。法律上子女最佳利益的認定並未免

於父權的性別角色規制與「正常家庭」的想像（雷文玫，1���；林昀

嫺，�00�:	10�-10�）。在法院的收養裁定中，	�1	不乏以收養人係單

身、	 	��	「對兩性關係與婚姻觀念相較於一般人有抱持較負面看法的

傾向」	��	為由，認為不合養子女之最佳利益而駁回收養之聲請，甚

至在駁回聲請的裁定中建議聲請人與生母之間「應先具婚約關係再行

收養為宜」。	��	即便是法院為單身收養認可之裁定，也有時會表達

��	 經查詢司法院之裁判書資料庫截至 �00�年 �月的資料，以「單身」、「未婚」、
	 未結婚」等關鍵字檢索所得單身聲請收養的法院裁定共計 ���個，其中獲得法
院認可者有 �0�個。如比較適用子女最佳利益原則的未成年收養與成年收養的
裁定，則未成年收養被認可者有 ��個，被駁回者有 �0個。而成年收養之被認
可者有 ��0個，被駁回者有 �0個，其主要原因是因為有無效原因（如年齡限
制）或違反其他法律規定，僅少數是因為違背收養目的。由此可見，單身收養

未成年子女的駁回率遠高於成年收養。此外，由於我國提供機構式收出養服務

的社福團體，大多仍未提供單身收養，因此這些單身收養者主要並非透過機構

的收出養服務。

�0	 林文認為單身收養者的特性，可能是因為中高社經地位者較願意透過法院合法
收養，因此也就較可能成為該研究的取樣母群。

�1	 由於法院經常未善盡論證說理之公開心證義務，在裁定書的內容中經常無法判
斷法院認可與否的實質理由，這使得本文的分析受到相當的限制。

��	 例如彰化地院九十一年度養聲字第八○號裁定、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八十九年度
家抗字第二五號裁定、高等法院九十年度家抗字第一九二號裁定、士林地院

九十二年度養聲字第一○四號裁定、桃園地院九十六年度養聲字第六五號裁

定、臺南地院九十五年度家抗字第四七號裁定、新竹地院九十三年度養聲字第

十一號裁定。

��	 新竹地院九十二年度養聲字第七七號裁定。
��	 臺北地院九十四年度養聲字第三七○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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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單身養育無法適當提供性別角色仿效與認同的憂慮。	��	換言之，

法律雖未明訂，但「已婚者」是實質上被偏好的收養者、子女最佳利

益的提供者。

（二）負面的現身：同志作為婚姻的不適格者與破壞者

因為只有異性才能結成合法婚姻，婚姻特權同時也是一種異性戀

特權。這對於被排除於異性戀婚姻特權之外的同志，構成了明顯的壓

迫。有壓迫，必有抵抗。抵抗方式之一是假結婚。然而，同志假結婚

中女同的困境，卻也說明了婚姻作為強迫異性戀機制的壓迫性，以及

女同相對於男同的弱勢。鄭美里的研究精確地指出，父系親屬結構以

異性戀婚姻來交換女人的機制，使得身為女兒的女同面臨更大的結婚

壓力，而且，處於婚姻中而過著異性戀與同性戀雙重生活的女同，固

然可以享有避風港與保護色，但也面臨「為人妻」的角色衝突，例如

順應丈夫的性要求（鄭美里，1���:	1��-1��）。李惠珊的研究則更進

一步指出，為人妻的「女同」同時也面臨身為「媳婦」的雙重困境

（李惠珊，�00�:	�1-��）。

假結婚，可以是強迫異性戀機制底下對於「同化為異性戀」要求

的抵抗與屈從，而 Kenji	Yoshino（�00�,	�00�）所提出的同化模式的

轉型與交疊存在，則可用以說明之。在社會學家 Erving	Goffman的污

名（stigma）研究啟發下，Yoshino分析美國要求同志以及其他被歧

視群體「同化」（assimilation）的法律管制主要模式，從要求「改邪

��	 例如桃園地院九十一年度養聲字第四一二號裁定、桃園地院九十四年度養聲	
字第二四六號裁定、桃園地院九十四年度養聲字第二五九號裁定、桃園地院

九十七年度養聲字第一二○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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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正」（conversion）、到「矇混通關／隱藏」（passing）、到「掩飾／

低調」（covering）的歷史，並且強而有力地論證這三種管制模式的交

疊，特別是說明被迫「遮掩／低調」對於同志身分認同的傷害。所謂

「改邪歸正」，指的是利用生物性或心理治療等方式來使同志變成異

性戀。「矇混通關／隱藏」則要求同志隱藏其性傾向認同，「我不問，

你不說」（Don’t	 ask,	 don’t	 tell）的美軍政策即是一例。「掩飾／低調」

則是允許同志存在，但不許太招搖，必須低調行事。同志假結婚正表

現出強迫異性戀的三種同化模式交錯：生育小孩的「改邪歸正」、扮

演夫妻的「矇混通關／隱藏」與「掩飾／低調」，以及女同因為扮演

妻子、媳婦和母親角色而相較於男同處於較弱勢的處境。

更直接的抵抗，則是以同志之名爭取異性戀特權。美國的同志爭

取結婚權運動，促成保衛一夫一妻婚姻制度的捍衛婚姻法（Defense	

of	Marriage	Act，簡稱 DOMA）誕生，台灣的同志爭取結婚權運動，

也促成一系列明白禁止同性結婚、婚姻限於一男一女的法律解釋，作

為法律體系的抗拒回應。台北地方法院於 1���年回應一對女同所做

成的法律解釋，「婚姻必為一男一女的結合關係」，也是 1��0年代中

期男同衝撞婚姻體制所促成的法務部的統一法律解釋	��	、法院的

見解。	��	大法官則以形式的程序理由拒絕對於男同的請求表示意

見。	��	

��	 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1����號函，見法務部（1���a:	 10�-10�）。此外，
法務部亦曾針對婚姻關係中之男變女變性（MTF）做出解釋，亦強調婚姻係
以終身共同生活為目的之「一男一女」適法之結合關係，在本質上，不容有

「同性相婚之情形」。見法務部（��）法律決字第 0����號，法務部（1���b:	
�01-�0�）。

��	 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度家抗字第一百五十六號裁定。
��	 司法院大法官於 �001年 �月 1�日第 11��次會議不受理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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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性伴侶被認為是婚姻的不適格者，同志也被認為不適合養育。

�00�年，將人工協助生殖資格限定為「不孕夫妻」的人工生殖法通

過。同年，桃園地方法院也拒絕一位無婚姻關係（但有長年同居女

友）的女同聲請收養的請求。法院一方面表示應尊重同性戀，另方面

則以子女最佳利益─兒童日後如性別認同異於一般人，將承受極

大壓力─為由拒絕她的收養聲請。	��	這或許是我國法院首次對

於明確展示性傾向（高調招搖？）的同志收養表示的意見。這與美

國 Louisiana州的法官以「他們的小孩可能不被社會接受」、「跨種族

伴侶關係通常不穩定」而拒絕發給一對跨種族伴侶婚姻證書如出一

轍；	�0	以排除被歧視群體養育小孩來避免兒童遭受歧視（或許其

他被歧視的群體，例如原住民族，也不應收養小孩？），以避免同性

戀者養育造成性別錯亂來「保護」兒童，都再再強制了異性戀規範

性。取代了父權優先條款的「子女最佳利益」原則，不僅並未完全卸

除父權宰制的武力，更成為歧視同志的中性偽裝。在媒體揭露此裁定

之後，同志團體立即發表聲明譴責此為恐同症的表現，	�1	而法學者

郭書琴（�00�）更批判該裁定是一種異性戀親屬結構霸權的展現。

近年來，被認為不適宜婚姻也不適合養育的同志以另一種方

式和婚姻特權發生關連：她／他們不得成婚，但足以破壞婚姻或詐

欺結婚，並且也是可能的家暴行為人與受害人。美滿的婚姻與之無

關，但破壞婚姻與之相關。雲林地方法院於 �000年撤銷一個單方意

��	 桃園地方法院九十六年度聲養字第八十一號裁定。作為法官裁定參考之社工評
估報告即指出被收養人可能面臨性別角色問題。

�0	 見 Foster（�00�/10/1�）。
�1	「台灣同志家庭權益促進會」即對此發表聲明，說明在同志家庭成長的小孩將
有更開放的性別角色觀念，而不會如法官所擔憂的「性別角色錯亂」。參見阿

徹（�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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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的「假結婚」婚姻，女方主張丈夫婚前刻意隱瞞同性戀行為、婚

後又與同性戀友人密切往來，該婚姻是男方為了撫慰雙親、詐欺女

方所為之行為，而法院則認為該婚姻有悖於一般兩性婚姻結婚之本

質，准予依詐欺而撤銷。	��	有更多的例子是主張配偶為同性戀而

訴請裁判離婚獲准，這包括（1）丈夫的男同性關係構成裁判離婚之

通姦事由，	��	並以男同性戀行為構成通姦、侵害妻之人格法益與

名譽為由，允許妻之損害賠償請求；	��	（�）妻為女同性戀離家出

走構成惡意遺棄；	��	（�）夫為男同拒絕與妻發生性關係構成不堪

同居之虐待。	��	（�）妻之女同關係違反貞操義務構成婚姻重大破

綻	��	、夫之男同性戀關係或男同身分構成難以繼續婚姻之重大事

由。	��	而同性性關係與同志身分不僅足以破壞婚姻是一男一女組

��	 雲林地院八十九年度家訴字第十六號裁定。
��	 高雄地院八十八年度婚字第六一五號民事判決。但值得注意的是，依據法務部
檢察司的研究意見，因為通姦罪所保障者為男女（夫婦）婚姻之圓滿不可侵犯

性，而法律並不承認同性婚姻，因此通姦罪的處罰對象僅限於異性性行為。見

法 ��檢（二）字第 0���0號，法務部（1���）。
��	 高雄地院八十八年度訴字第二七七一號民事判決、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
八十九年度上易字第一○○號民事判決。此外，台灣高等法院台南分院亦曾以

妻無法證明丈夫之同性戀事實，駁回妻之離婚與撤銷婚姻之請求（台灣高等法

院台南分院八十九年度家上字第一二○號民事判決），法院雖未明言，但似乎

意指當事人如能證明同性戀之事實，則有可能成立。訴訟上亦可見妻以丈夫辱

罵、懷疑指責其為「同性戀」為由請求離婚，但似乎少見丈夫主張妻子辱罵其

為「同性戀」而請求離婚。這些案件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	 士林地院九十二年度婚字第四一一號民事判決。
��	 屏東地院八十九年度婚字第四○一號民事判決。
��	 苗栗地院九十一年度婚字第八五號民事判決。法院同時亦認定丈夫安裝針孔攝
影機偷拍妻子之行為違反妻之隱私、動搖夫妻之誠摯相處關係，因此對於婚姻

之破綻與有過失。

��	 板橋地院九十二年度婚字第一四七二號民事判決、板橋地院九十五年度婚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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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本質，也是暴力關係的可能成員。高等法院的統一法律解釋曾援

引美國法之例表示，對於以永久共同生活為目的而同居之同性戀者，

應認為有家長家屬關係而受修正前之家庭暴力防治法所保護（〈臺灣

高等法院八十九年庭長法律問題研討會決議〉，�001）。�00�年的修

法則將「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納入家庭成員的範圍，	��	使得具有

同居關係之同性關係之間的施暴亦被納入保護範圍，因而擴大了婚姻

特權。

司法體系一方面拒絕以男同為主的結婚請求，另方面則透過確

認一夫一妻制、放寬裁判離婚要件之解釋，以及對於子女最佳利益之

具體化，來淨化並鞏固異性戀婚姻與一父一母的親子關係。同性親密

關係以負面的方式為法律所看見：法院認為同性關係破壞了異性戀婚

姻，承認同志的親密暴力也是家暴，但將同志要求承認伴侶關係與生

養子女的請求拒於門外。簡而言之，同志可以破壞異性戀婚姻、施行

親密暴力，但不能結成婚姻（或其他伴侶關係）；是婚姻與親職的破

壞者、也是不適任者。在立法的領域，我們也可以看到類似的發展：

同性結婚的立法嘗試（人權基本法與同性婚姻法）未能實現、人工生

殖法也排除同志（及所有的無婚姻關係者），但性別工作平等法與家

庭暴力防治法則於 �00�年將同志納入保障。法律將部分消極性的保

障（去除侵害）擴張至同志，但對於積極性的權利賦予（結成伴侶、

生養小孩）則始終不願放手。

一○三五號民事判決、板橋地院九十七年度婚字第一○四一號民事判決、台中

地院九十五年度婚字第三五七號民事判決。

��	 在委員會審查中，立委與當時內政部長李逸洋的發言都指出家庭成員應包含同
志在內的各種性別的家庭（立法院，�00�a）。原行政院草案中「現有或曾有事
實上的夫妻關係」，經立委徐耀昌等人提案改為「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並

經朝野協商通過（立法院，�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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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異性戀婚姻常規性的胡蘿蔔與棒子

「看見父權」、追求異性戀婚姻（形式上）女男平等的婦運倡議

平等的婚姻制度，促成了法律上婚姻父權的逐漸削弱，卻伴隨著異性

戀婚姻常規性的逐步壯大。在多數的時候，婦運並未質疑異性戀婚

姻常規性。婦運固然大力反對單身條款與婚姻地位歧視的改革（例如

就業服務法與性別工作平等法中對於婚姻歧視的禁止），其重點乃在

於避免讓已婚女人因婚姻而遭受懲罰，而非積極地挑戰異性戀婚姻

的強迫性。因此，在男同向法院登記結婚被拒時，主流婦運的多數

靜默即被批評為「只站在維護異性戀女人的立場，向異性戀體制招

撫、撒嬌」（魚玄阿璣，1���:	1�）。同志衝撞婚姻體制引發了反挫的

回應，而「看不見異性戀特權」的已婚者的釋憲行動，促成司法審查

確立一夫一妻婚姻的制度性保障，又為此反挫回應再添一臂之力，婦

運也多未大力批判。近十年來，大法官一再地在解釋中重申一夫一妻

婚姻所受的制度性保障，而這些解釋乃是在回應已婚女性挑戰男性重

婚之效力（大法官釋字第二四二、三六二、五五二號解釋）、通姦合

憲性（大法官釋字第五五四、五六九號解釋），	�0	以及已婚男性爭

取將其對非配偶的伴侶之贈與也納入免稅額的婚姻特權（大法官釋字

第六四七號解釋）。護衛婚姻的妻子不滿丈夫多妻而聲請釋憲，多個

異性伴侶的男人為了享有免稅的婚姻特權聲請釋憲，共同的結果是一

夫一妻的制度性保障獲得確認。在釋字第六四七號解釋中，大法官更

明白表示，立法者可以考量類似夫妻關係的異性伴侶關係而給予其保

障，但不得損及婚姻關係。然而，憲法秩序中婚姻自由與一夫一妻制

�0	 但釋字第五五四號解釋乃是由法官停止審判而提出聲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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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性保障，其實是異性戀婚姻常規性的自由主義偽裝。選擇是否進入

異性戀婚姻的自由，就像選擇是否從夫居的居住自由一般不自由。以

制度性保障之名，越來越多的婚姻特權創造了異性戀婚姻所享有的優

惠性差別待遇，確保其優越地位。這是異性戀婚姻常規性的胡蘿蔔：

進入婚姻得享有種種好處；不在其中，不得其利。一夫一妻的制度性

保障同時也是對非一夫一妻親密關係的「制度性排除」。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仍是運作中的意識型態與行為規範，但披

上了自由的外衣，	散發出制度性保障的引誘。這是危險的誘惑，因為

胡蘿蔔之外還有棒子。首先，女人挨棒。在形式平等的隱形牢籠之

下，將女人的生命制度性地導向婚姻一途，也是一種父權機制的繼續

運作，更何況現行法制度中對已婚女性的不利規定，可說是對已婚女

性的懲罰。已婚或曾有婚姻關係者的特權，則有利於父權的運作施

展：使女性進入婚姻並處於從屬位置，特別是透過婚姻關係而輸送的

社會福利，更以新的方式創造女性對於婚姻的依賴性：國家透過婚姻

關係來保障女性的經濟安全，而福利的再婚限制則鼓勵從一而終。當

然，我們更不用說婚姻同時作為社會與文化性的制度，如何使妻子／

媳婦處於劣勢與從屬的位置。其次，同志也挨棒。同志假結婚之所以

是一種被迫選擇的生存策略，正是強迫婚姻所造成，而這策略既有

法律風險（無效婚姻），更有「同化」的壓迫，特別是女同的雙重困

境。維持異性戀預設的婚姻制度改革不只以排除同志為代價，離婚自

由化的發展更以「負面看見同志」的方式進行：破壞婚姻的同志在法

律上的現身，與近十餘年來裁判離婚朝向寬鬆化的現象	�1	並存。

�1	 證據之一是地方法院一審判決依據民法第一○五二條第二項概括事由判決離婚
的案件數量大幅成長，從 �00�年起，概括事由超越遺棄而成為最主要的裁判
離婚事由。參見司法院（�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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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意味著婚姻不只應是一男一女，也應是異男異女。	��	

透過胡蘿蔔與棒子的雙手策略，異性戀婚姻常規性因此更加鞏

固。接下來的問題是，如何對抗壓迫？擴充婚姻特權以將非異性戀關

係納入，是否等於反壓迫？

四、不要父權要特權？	
─壓迫與特權的歷史檢視與概念反思

雖然並非沒有爭議，同志運動的主要目標之一是爭取這些作為

「異性戀者手到擒來的現實」與「同性戀者遙不可及的夢想」的權

利，其主要（但並非唯一）的策略是要求異性戀者權利保障範圍的

擴大與同志的納入，也就是爭取異性戀特權，而婚姻特權即是其中

之一。�00�年由女同志聯盟與拉媽報轉型組成的台灣同志家庭權益

促進會（同家會），即標舉其宗旨為爭取同志的家庭權與生育權。這

樣的主張不能被簡化為要求「跟異性戀者相同」的權利（平等＝相

同），但爭取異性戀者既有的權利，確實是同運反異性戀霸權壓迫的

重要主張之一。然而，如果婚姻是異性戀父權宰制的機制，如果作為

「異性戀者手到擒來的現實」的權利竟是作為丈夫的一方對於作為妻

子的他方財產的所有、處分權，這樣的權利仍舊是應追求的夢想嗎？	

試想那對在 1���年請求結婚的女同，如果竟然獲得許可公證結

��	 這是指一方為異性戀的情況。如是同男同女雙方合意的假結婚，法院則似乎不
一定否定之。士林地方法院便曾有一判決指出婚姻意思並不以雙方是否真心

相愛為必要，只要當事人仍有相互履行婚約並為夫妻共同生活之意，為迎合父

母或掩飾同性戀的假結婚也仍算是有婚姻意思（士林地院九十六年度婚字第

三六九號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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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戶政機關並且接受其登記，她們將如何適用或類推民法的規定，

以享有異性戀婚姻特權呢？由於當時的民法親屬編乃是以一夫一妻

且夫優於妻、一父一母且父優於母的關係架構而成，這對女女將必須

各自擔任夫或妻的角色，即便可以共同收養，亦必須各自擔任父親或

母親的角色，從而形成一方優於她方的宰制與從屬關係，除非採取部

分適用或部分類推的方式，將這些性別角色特定的規範均排除於適用

或類推的範圍之外。然而，此時所適用或類推者也就所剩無幾了，而

面臨爭議（財產之歸屬或分配、居所之決定、親權行使或監護權之分

配⋯⋯）時也將無法可用。並且，暫且不管民法的適用或類推問題，

一旦這對女女的婚姻被認定為有效，她們將處於「已婚女性」的不利

位置：禁婚條款、被排除的出嫁女兒⋯⋯。特別是對女同而言，那樣

的異性戀婚姻特權夾帶了諸多的壓迫。

再想像當今的法律如果承認同志婚姻，又將是何種情況？經過近

年來法律朝向去性別化的一再翻修，中性的配偶與雙親關係已經大致

形成，夫與妻、父與母地位的可交換性被建立了，原則上無須選擇由

哪一方擔任夫或妻、父或母的角色。如欲依據性別工作平等法申請家

庭照顧假或育嬰假，也因該法的中性規定，不需特定由哪一方擔任夫

或妻、父或母的角色。再者，也因為法律上的婚姻歧視雖仍存在但已

有所改善，「已婚女同」的法律上地位也較以往為佳。

這個簡單的比較想說明的是，法律上的異性戀特權必須被放在歷

史脈絡下檢視，異性戀特權如何與異性戀父權交疊。顯然，1���年

的同女所企求的異性戀婚姻特權，包藏了太多的異性戀父權；而晚近

同運所爭取的異性戀特權，則大多在形式上已經成為中性的權利。以

自由女性主義為基調的婦運，雖未直接挑戰異性戀規範性，仍然對於

異性戀婚姻常規性產生某程度的殺傷力，有助於同運藉由爭取異性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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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來衝撞異性戀規範性，因為去性別化的婚姻規範鬆動了父權的親

密關係地圖，有利於同志的「納入」。當夫與妻、父與母享有相同的

法律上地位，當夫與妻、父與母的身分互換並不影響其權利義務，當

夫妻與父母的性別角色成為中性的配偶與雙親，則由相同性別的伴侶

作為配偶與雙親組成婚姻、養育小孩，在法律上就變得不那麼窒礙難

行，甚且是易於想像了。換言之，以去性別化的修法挑戰父權、改善

異女的處境，同時也為同志伴侶關係的法律保障創造了更好的條件，

提供了擴大制度保障範圍的可能性。當然，這不表示去性別化是同性

婚姻合法化的前提或唯一形式。

接下來的問題是，同化式的「納入」─同志分享婚姻特權，並

且讓婚姻制度變得更為平等─是否即足以消解異性戀婚姻規範性？

如果異性戀規範性藉由異性戀特權而鞏固自身，而異性戀特權又與異

性戀父權交疊，那麼，要拆解強迫異性戀機制，是否必須放棄異性戀

特權？或者，當異性戀特權逐漸與異性戀父權脫勾，就可以藉由擴張

異性戀特權來瓦解異性戀規範性？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之下，同志婚姻

合法化具有不同的意義。當婚姻作為父權的色彩逐漸減弱，當婚姻的

棒子被繳械，當婚姻的胡蘿蔔為異性與同性伴侶所共享，我們是否既

推翻了異性戀父權、又打倒了異性戀常規性？此時，偏袒婚姻有何不

對嗎？在此，同時思考壓迫與特權是重要的，並且更應釐清特權概

念。

（一）壓迫與特權

Marilyn	Frye（1���）和 Kimberley	Crenshaw（1���）說明壓迫的

多元交錯性（intersectionality）、Patricia	Hill	Collins（1��1,	1���）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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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宰制矩陣（the	matrix	of	domination）的概念，不只要說明壓迫的多

元交錯性、強調宰制矩陣的歷史社會特定性，也指出連結壓迫與特權

的思考將使抵抗與結盟的抵抗行動成為可能。Stephanie	M.	Wildman

與 Adrienne	D.	Davis也批評反歧視理論向來只看到宰制與從屬，而忽

略特權，並主張同時理解宰制、從屬與特權的重要性，因為「看不

到」特權意味著特權不被討論也不被改變（1���:	�-��）。她們說明

多元身分下從屬與特權交錯的經驗，並且提出一個重要的洞見：我們

經常關注壓迫的經驗，而不自覺自己從特權出發來對抗壓迫，例如一

個非裔女教授可能運用其教授特權來對抗白人男學生可能對她造成的

從屬性，又如白人女教授界定自己為性別歧視的受害者，但是沒有看

到白人特權所給她的好處，可能運用其白人特權來降低其性別身分可

能的負面影響。

每個人都具備多重的群體身分／認同，而不同群體身分的交疊也

交錯出差異的壓迫與特權面貌。簡單地舉例來說，美國的非裔異女基

於其群體身分而處於種族與性別壓迫之下、但享有異性戀特權；美國

的非裔女性處於種族與性別壓迫之下，但享有美國的國籍特權與英語

特權。並且，這是具有時空特定性的相對概念，例如一個台灣漢人公

民（相對於外國人而言）在台灣擁有種族與國籍特權，但在美國則遭

受種族與國籍壓迫。為了說明在多元交錯概念（intersectionality）下

如何同時思考壓迫與特權，Ann	Garry（�00�）提供了有用的簡要圖

示。我嘗試運用此圖示，將同女、同男、異女、異男的位置標示如

下。位於圓的上半部（淺色部分）的軸線表示特權，下半部（深色）

的軸線表示壓迫，因此同一條性別的軸線上半部為特權、下半部為壓

迫。這些軸線並非單獨作用，而是相互關連影響的。因此，重點在於

軸線的交錯位置。此外，必須先說明的是，在此雖僅標示四條軸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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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只運用性別與性傾向這兩條軸線，但此僅為例示，軸線可以有更多

更多（如語言、國籍、宗教等）。

圖一　性別與性傾向壓迫與特權軸線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依據Garry（�00�）的“Intersections	of	Axes	of	oppression	
and	privilege”一圖改繪而成。原圖中尚標示了各軸之間的連動關係，但在此省
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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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暫時忽略其他壓迫特權軸線的條件下，這個圖示說明了性別

與性傾向交錯的不同處境。異男具有男性與異性戀特權，異女具有異

性戀特權、但遭受性別壓迫，同男具有男性特權、但遭受性傾向的壓

迫，同女則遭受性別與性傾向的壓迫。粗線的不同形狀表現出處境的

差異（但不等於受壓迫的程度排序），	��	而且特權與壓迫是相互影

響的，因此同男的男性特權與異男的男性特權並不完全相同，而同女

與同男的性傾向壓迫也不盡相同。

以此壓迫和特權的關係來檢視婚姻制度，可以發現性別與性傾向

的交錯產生了壓迫與特權的交疊。在父權的一夫一妻婚姻制度下，已

婚異男作為丈夫與父親享有婚姻特權，已婚異女作為妻／母與媳婦既

享有異性戀的婚姻特權、也遭受性別的婚姻壓迫；單身的異男享有作

為男性與異性戀的特權、但遭受婚姻壓迫，單身的異女享有異性戀特

權但遭受性別與婚姻壓迫；假結婚之同男享有性別上作為丈夫與父親

之婚姻特權、但仍遭受性傾向上的婚姻壓迫，而假結婚之同女作為妻

／母與媳婦則遭受性傾向、性別的婚姻壓迫；	��	男同遭受性傾向

的婚姻壓迫但享有性別上的男性特權，而女同則遭受性別與性傾向的

婚姻壓迫。也正因為壓迫與特權之間的連動關係，單身異女所享有的

性傾向特權與已婚異女所享有的性傾向特權並不相同，此差異正表現

在婚姻制度上：對單身異女而言，婚姻是壓迫；對已婚異女而言，婚

姻既是壓迫也是特權。同樣地，因為性傾向、性別與婚姻的連動作

��	 多元交錯概念的提出，除了嘗試看見壓迫的多樣性，也要避免壓迫的排序題
（誰較慘？）與選擇題（誰優先？）。Iris	M.	Young（1��0）則以壓迫的五種型
態（five	faces	of	oppression）來解決排序與選擇題困境。

��	 在婚姻制度下，同女相較於同男所遭受的不同壓迫，或許可用以說明何以在
1��0年代後期，主要是男同公開透過司法與立法雙管齊下的方式大力爭取結
婚權；對於女人而言，婚姻經常是帶著壓迫的特權，包裹著糖衣的毒藥。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

用，假結婚的女同所遭受的婚姻壓迫和已婚異女也不相同。

我們當然也要考慮，在不同的歷史時空中，特權與壓迫的內容與

連動關係並不相同。1��0年代的婚姻制度中，性別、性傾向軸線的

壓迫高度重疊，而二十一世紀的婚姻制度中作為性傾向之異性戀特權

的作用則較為彰顯。那麼，當婚姻不再是一方臣屬於他方的關係時，

當婚姻不再保留給異性伴侶時，擴充婚姻特權是否成為踢倒異性戀婚

姻規範性的臨門一腳，而婚姻制度也將成為純然的特權、而不構成壓

迫呢？以下對於特權概念的釐清與反思將說明為何不是如此。

（二）反思特權

婚姻既是異性戀特權，也是異性戀父權。婦運的法律改革削弱了

婚姻與性別互動所形成的父權壓迫，但同時也增強了婚姻與性傾向軸

線互動所形成的特權。而父權如何同時也是特權？在此，我們有必要

釐清特權、異性戀特權與婚姻特權的概念。Peggy	McIntoch（1���）

的經典之作不僅提供她作為白女人的特權自我檢視表（check	 list）

─列出自我檢視表從此成為相關研究與教學者的常用方法─更

對於特權概念作了重要的釐清。Allan	G.	 Johnson（�00�）與 Alison	

Bailey（1��0）則各自對McIntoch所啟發的特權思考作了更進一步的

闡述。特權乃是一個群體所擁有、但其他群體因其群體地位而無法擁

有的，是系統性地給予某群體地位的優勢。因此，結婚之所以為異性

戀特權，乃是因為異性戀因其群體身分（不論該身分係被給定或經由

認同展演所形成）而能夠享有、非同性戀（non-heterosexuals）因其

群體身分（同樣，暫不論該身分係被給定或認同展演）而不能享有，

不是因為她／他們做了什麼、或沒做什麼。為了要更精確地瞭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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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還必須區分特權與優勢（advantages），以及兩種特權概念。

首先，特權不等於優勢。McIntosh將特權區分為「不勞而獲且

系統性地被賦予的權力」（unearned	power	conferred	systematically）和

「掙得的力量」（earned	 strength），而 Bailey（1��0:	10�-110）則將之

修正為「不勞而獲的特權」和「掙得的優勢」來作更精確的說明。她

認為特權乃是由一組優勢所構成，但並非所有的優勢都是不勞而獲的

特權。掙得的優勢乃是擁有該優勢的人付出努力而得到的，不勞而獲

的特權則是擁有該優勢的人因其群體地位而當然得到的。二者之間的

區分並非簡單明白，因為擁有不勞而獲的特權也會有利於取得掙得的

優勢。因此這個區分的重點並不在於將二者截然劃分，而在於瞭解二

者之間的可能關連，亦即擁有不勞而獲特權的人，較能夠擁有文化與

社會資本等優勢，而掙得的優勢則被用以掩蓋不勞而獲得的特權，誤

以為且被誤認為取得優勢是因為自己做了什麼、而非因為自己屬於某

群體。因此，人們往往對於自己所擁有的特權渾然不覺、或視為理

所當然。大多數的異性戀亦不例外。藉由賦予異性戀群體僅限該群

體才能享有的權利與利益，法律建構並合理化了異性戀特權（Ryder,	

1��1:	���-���），這種特權乃是「不勞而獲的特權」，並且可以有利

於取得「掙得的優勢」。

另一個McIntosh所做的區分是特權作為「不勞而獲的資格地位」

（unearned	entitlements）或「積極的優勢」（positive	 advantages），和

特權作為「被給予的宰制地位」（conferred	dominance）或「負面的優

勢」（negative	 types	of	 advantages）。Johnson對此作了清楚的闡述。

「不勞而獲的資格地位」是人人皆應享有的，卻僅給予特定群體、而

排除其他群體，例如擁有安全的公共空間、自在生活的家是人人皆應

享有的，但是異女與同志卻都無法完全享有（請容許在此暫時忽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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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群體身分，例如階級種族／族群等的考量）。而「被給予的宰制地

位」則是給予一特定群體凌駕其他群體之上的權力，例如男人主導

對話模式乃是在男性宰制的文化預設之下發展而成。McIntosh主張，

這兩種特權都應被改變：前者應被擴張成為公民與社會的正常構造

（因此不再是特權），後者應被剷除，否則將強化現有的階層制。我

認為前者可稱為應受保障的公民身分，後者則是應被消除的壓迫與歧

視。

所謂異性戀特權同時包括人人皆應享有的公民身分，以及使得

異性戀群體優越於其他群體的壓迫。婚姻特權也是如此：既包括公民

身分，也包含使「非已婚者」、以及因婚姻加上不同群體地位的作用

而處於劣勢的壓迫。例如，在附錄二的婚姻特權中，限制對配偶自訴

等保障「婚姻隱私」、結紮與人工流產同意權的特權，是一種造成壓

迫的負面優勢，而使用人工生殖科技則是應擴大的公民身分。婦運的

法律改革改善了異性戀特權中的父權壓迫、擴大其公民身分性質，因

此淡化了性別的婚姻壓迫，但如果受保障的親密關係是人們皆應享有

的公民權，但卻只有異性戀得以享有，則仍然維持了性傾向的婚姻特

權，也維繫了異性戀規範性。當婚姻對非異性戀開放時，也就藉由擴

張婚姻特權而擴大了「已婚者」的組成，但是如果沒有區分婚姻特權

中何者屬於應被擴張的公民權、何者屬於使非已婚者處於劣勢的壓

迫，則被擴大的婚姻特權固然衝擊了異性戀常規性，卻仍將繼續維持

婚姻常規性，構成對「非已婚者」的壓迫。如果社會福利繼續透過婚

姻輸送，如果國家繼續獎勵婚姻、懲罰非已婚者，那麼婚姻仍將是被

偏好、符合常規的「選擇」，也就是強迫婚姻將繼續存在。而在強迫

婚姻之下的選擇，真的是自主的選擇嗎？「那些認為人們在強迫婚姻

的條件下選擇婚姻的人應該解釋為何婚姻不是強迫性的，或者為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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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選擇』一詞可以是有意義的」（MacKinnon,	1���:	�1）。

國內外的女性主義學者都曾提出各種從廢除婚姻到改造婚姻的

方案，並且檢討不同方案對於異性戀霸權體制的影響。	��	我認為

關鍵不是要讓更多身分的人擁有選擇婚姻的資格，而是「不應偏袒異

性戀」、「不應偏袒婚姻」，並且必須消除壓迫：如何使人們不再為了

享有公民權而必須選擇婚姻，如何使不進入婚姻的人們、以及進入婚

姻的女性不因此而處於劣勢。換言之，重點在於抵抗異性戀常規性與

婚姻常規性，終止強迫婚姻與強迫異性戀，不應將「異性戀」及「已

婚」作為享有平等公民身分的前提。在這樣的思考下，以下三者並非

合宜的選項：

1.		將可被法律承認並保障的親密關係界定為與夫妻關係類似的伴

侶關係。釋字第六四七號解釋將應立法擴張保障的對象界定

為「主觀上具有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觀上亦有共同生

活事實之異性伴侶」。這意味著非合法婚姻的伴侶關係要獲得

保障，必須建立在與夫妻關係的相似性上：一男一女的結合。

即便不限於一男一女，將上述的受保障對象改為「主觀上具有

有如婚姻之共同生活意思，客觀上亦有共同生活事實之同性伴

侶」，也仍舊是以異性戀婚姻關係作為鑑別受法律保障之親密

關係的「客觀標準」。這種相似性的檢驗，不正就是形式平等

理論中女人和男人相似性的檢驗？因此，主張不得損及婚姻制

度的釋字第六四七號解釋，並不宜作為要求立法改革的依據。

�.		基於寬容的價值，以等者等之的方式將同志婚姻合法化。同志

��	 相關評析討論請參見洪慈翊（�00�:	��-1��）；李立如（�00�）。



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

婚姻合法化的基礎，應是「反異性戀婚姻霸權」與平等公民

權，不是「同志伴侶應被和異性伴侶相同對待」，不是「同志

關係與異性伴侶關係之相似性」，更非「寬容」。以寬容價值

理念將同性結婚納入法律保障（李震山，�00�:	1�0-1�1），其

實是另一種壓迫的開始，因為「包容異己」之寬容價值將促成

「偽裝」及「掩飾／低調」的同化：我同意你可以存在，但必

須看起來跟我一樣，也不要高調招搖。而如果形式平等的隱形

牢籠揭示了等者等之的困境，那麼將同志伴侶關係納入異性婚

姻，也不會達到真正的平等，因為異性婚姻模式決定了同志伴

侶關係的制度性保障樣貌。

�.		異性戀婚姻與同性或同居伴侶制並存的雙軌制。這種雙軌制不

可能創造「隔離且平等」，因為將異性戀與同志隔離本身就是

一種維繫異性戀常規性的不平等。試著想像一個受政府補貼的

特價美食餐廳，當進入餐廳的人們被依照婚姻或伴侶而分區分

桌進食，異性戀婚姻被分配在全餐廳中歷史最悠久的核心菁華

區域，同性或同居伴侶則坐在新隔出的邊緣角落。即便菜色相

同，她／他們是平等地享用餐點嗎？而被拒絕於這個餐廳之外

的單身人們，則必須到其他不受政府補貼的昂貴餐廳點用較差

的餐點，這是平等嗎？

如果上述的選項都不足以推翻異性戀與婚姻的既有現狀優勢，那

麼要改變強迫婚姻與強迫異性戀模式的親密公民權預設，合宜的方案

是什麼呢？本文在此還無法提出詳細的制度設計構想，但是可以提出

一些初步的方向。首先，婚姻的法律大門必須敞開，迎接非異性戀以

及其他被排除在外的群體，使這樣的權利成為公民與社會的正常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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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並且去除造成負面優勢的婚姻特權。這種新的婚姻不僅歡迎多樣

的成員，也改變了內容，讓不同組成的婚姻能夠平等存在，從而改寫

婚姻的意義。其次，國家必須提供更多樣的親密關係保障，在黏密的

婚姻關係之外，還有其他鬆散的、甚至非性（non-sexual）的關係也

受到制度上的保障，以避免婚姻成為唯一受制度性保障的親密關係可

能性。或許，人們可以選擇各種不同親密關係組合，選擇不同生命交

織的方式。而且重要的是，制度所提供的選擇不能帶來「負面的優

勢」。最後，我們必須考量積極矯正歧視方案，停止透過婚姻來輸送

社會福利，不再補貼婚姻，相反地，要積極改變不在婚姻關係中的人

們所處的劣勢，也要積極促成婚姻與伴侶關係作為平等的自由選擇。

也許，我們應該停止異性戀結婚補助，而開始發放單身、同志婚姻或

伴侶補助。這不是特殊的優惠差別待遇，而是積極矯正歧視方案。向

來僅保留給異性戀婚姻的，才是特殊的優惠性差別待遇。當婚姻與異

性戀都不再具有強迫性，自由選擇才有可能，也才有意義。

五、結語

二十一世紀的人們，擁有不同伴侶與單身關係的想像與實踐，但

僅有特定的關係得到法律的承認與保障，而被法律所保障的關係雖享

有特權，也未能免於壓迫。近年來的法律改革雖然削弱了婚姻的性別

壓迫，但殘存的差別待遇與形式平等的隱形牢籠，讓婚姻依舊是一種

性別不平等的制度。而且同志在法律上逐漸負面的現身，再加上日益

增加的婚姻特權，特別是扶助異性戀婚姻常規性的國家福利，使得強

迫異性戀婚姻更加鞏固。

我們必須拒絕父權，抗拒異性戀婚姻常規性，爭取作為公民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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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權，使得特權不再是特權，使得異性戀與婚姻不再是唯一理想的生

命型態與關係模式。讓我們想像一個新的餐廳。那是個改裝翻修過的

新餐廳，沒有優劣的空間區隔。菜單也更新了，原本因為政府補貼特

價優惠而十分暢銷的婚姻套餐，不只被取消了補貼的特價優惠，而且

還改變了配方。菜單上出現多種選擇的新套餐，而原本昂貴又品質不

佳的套餐也被更新了，獲得政府的補貼，降低成本並提升品質以鼓勵

人們點用。那將創造人人可以自由平等進食的條件與選擇。也許有一

天，我們將看到這個餐廳的出現。



婚姻作為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 1��

附錄一　基於婚姻關係之差別待遇

一、出嫁女兒之排除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排除出嫁

女兒之繼

承資格

祭祀公業條例 第�條 本條例施行前已存在之祭祀公業，其派

下員依規約定之。無規約或規約未規定

者，派下員為設立人及其男系子孫（含

養子）。

派下員無男系子孫，其女子未出嫁者，

得為派下員。該女子招贅夫或未招贅生

有男子或收養男子冠母姓者，該男子亦

得為派下員。

派下之女子、養女、贅婿等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亦得為派下員：

一、經派下現員三分之二以上書面同

意。

二、經派下員大會派下現員過半數出

席，出席人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過。

社會福利

法規計算

家庭總收

入時將出

嫁女兒排

除在全戶

人口之外

中低收入老人

生活津貼發給

辦法

第�條第
1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列入前條全家人

口應計算範圍：

一、無共同生活事實之出嫁女兒或子為

他人贅夫者及其配偶、子女。

新竹市政府中

低收入戶身心

障礙者生活補

助審核作業規

定

第�條第
1項第�
款

家庭總收入應計算人口範圍如下：

四、父母為申請人之家庭，若子女分居

均未與父母同一戶籍居住者，申請時應

將全部負扶養義務子女收入併計；如係

其中一子女與父母居住時，以實際居住

一起者為戶內人口；已出嫁女兒且未與

父母共同生活者，其收入不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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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市中低收

入戶老人生活

津貼審核作業

規定

第�條第
�目

本規定計算家庭總收入之全家人口範圍

包括：（二）所有負扶養義務之子女及

其配偶，但出嫁之女兒（未與父母共同

生活者）及其配偶不予併計。

彰化縣中低收

入戶醫療補助

審核作業規定

第�條第
�目

本規定所稱家庭總收入，係指全家人口

之工作收入、存款利息、不動產收益及

其他收入之總額。所稱全家人口，依下

列各款認定之：

（二）直系血親（入贅、出嫁之子女除

外）及其配偶（含僑居國外者）全戶，

並以計算上下各一代為原則。

行政院原住民

族委員會辦理

中低收入戶原

住民建購、修

繕住宅補助要

點

第�條第
1目之1

本要點所稱全家人口，依下列各款認

定：

1.申請人、配偶及共同生活之直系親
屬，但子女已入贅或出嫁者，不予計

算。

臺北市政府原

住民事務委員

會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建購或

修繕住宅補助

作業要點

第�條第
1目

本要點所稱全家人口，係指申請人、戶

籍內直系血親、同一戶籍共同生活之旁

系血親及互負扶養義務之親屬。但有下

列情形者，依其規定辦理：

（一）申請人及其配偶、子女及共同生

活之父母。但子女已入贅或出嫁者，不

予計算。

服兵役役男家

屬生活扶助實

施辦法

第�條第
�項

役男無配偶、子女，而與兄弟姊妹分戶

者，其家庭總收入應與其兄弟姊妹

合併計算。但兄弟入贅、姊妹出嫁者，

不予計列。

因女兒出

嫁而終止

其福利或

被保險人

資格

交通事業人員

撫卹規則

第10條
第1項第
�款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終止其每月撫卹金

領受權。

三、殘廢已成年子女孫子女能自謀生活

或已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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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及其家屬

優待條例

第�1條
第1項第
�款

被優待之家屬，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停

止其優待：

四、配偶離婚，女出嫁、或子為他人贅

夫者。

全民健康保險

法施行細則

第1�條
第1項第
�款

本法第八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第五類被

保險人，係指以下成員：

二、與戶長同一戶籍或共同生活之直系

血親、旁系血親及互負扶養義務之親

屬。但戶長之直系血親卑親屬，以未入

贅或未出嫁者為限。

二、再婚或已婚限制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領受遺屬

福利津貼

之資格

各機關學校團

體駐衛警察設

置管理辦法

第1�條
第�項第
1款

第一項遺族領受撫慰金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學校教職員撫

卹條例

第�條第
1項第1
款

教職員遺族領受撫卹金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公務人員撫卹

法

第�條第
1項第1
款

公務人員遺族領受撫卹金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替代役實施條

例

第��條
第1項第
1款

領受撫卹金之遺族，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其中配

偶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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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所屬國

營金融保險事

業人員退休撫

卹及資遣辦法

第��條
第1項第
1款

領受撫卹金及喪葬費之遺族，以在本部

所屬各機構登記有案或經確實證明者為

限，其領受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軍人撫卹條例 第�1條
第1項第
�款

撫卹受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喪

失其請領撫卹金之權利：

五、死亡者配偶、寡媳或鰥婿再婚者。

國軍在臺遺族

傷殘官兵及無

依軍眷照護金

發給辦法

第�條第
1項第
1、�款

國軍在臺遺族領卹期滿，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每半年得發給卹滿遺族生活照護

金：

一、凡作戰亡故國軍官兵之父母或未改

嫁之配偶。

二、因公亡故國軍官兵之父母或未改嫁

之配偶，生活貧困。

交通事業人員

撫卹規則

第10條
第1項第
1款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終止其每月撫卹金

領受權。

一、死亡、改嫁、出繼或任有公職。

軍人權利實施

辦法福建省實

施細則

第��條
第�項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生活扶助金之發給，

死亡者遺屬如為獨子之父母或無子之配

偶或無其他扶養義務人之祖父母發給終

身，配偶再婚者，發至其再婚之日為

止。

臺東縣在營軍

人傷亡官兵慰

問金發給辦法

第�條第
1項第1
款

前項受益人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父母、配偶、子女。但配偶以未再

婚，女以未出嫁者為限。

國民年金法 第��條
第1項第
1款

遺屬於領取遺屬年金給付期間，有下列

情形之一時，應停止發給：

一、配偶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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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保險條例 第��-�
條第1款
第1目

領取遺屬年金給付者，有下列情形之一

時，其年金給付應停止發給：

一、配偶：

（一）再婚。

陸海空軍軍官

士官服役條例

第��條
第�項

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或已成

年因殘障而無謀生能力之子女者，如不

領一次撫慰金，得改支原退休俸、贍養

金之半數，並依現役人員標準，發給眷

屬實物代金與眷屬補助費，至父母死

亡、配偶死亡或再婚、子女成年時止。

國軍支領退伍

金退除役人員

死亡後其原存

款遺屬優惠績

存原則及作業

程序

第1條第
�目之1

凡支領退伍金退除役人員，原存臺灣銀

行之優惠存款，如當事人死亡，其遺屬

優惠續存之原則，經報奉行政府五十七

年二月九日台五十七財字第一○三二號

令核定如左：

（二）在優惠存儲期間內，國軍退伍軍

人遺屬，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於當期

優惠存儲期滿後停止之。

1.	配偶再婚者。

特定境遇

單親家庭

之要件

社會救助法施

行細則

第�條第
1項第�
款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特定境遇

單親家庭，指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且獨自扶養未滿十八歲未婚仍在學子女

之家庭：

六、離婚後未再婚，其前配偶有第一

款、第二款、前款之情形，或受其前配

偶家庭暴力而取得通常保護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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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社會救

助調查辦法

第�條第
1項第�
款

本法第五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特定境遇

單親家庭，係指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

一，且獨自扶養未滿十八歲未婚仍在學

子女之家庭：

六、離婚後未再婚，其前配偶有第一

款、第二款或前款之情形，或受其前配

偶家庭暴力而取得通常保護令。

金門縣低收入

戶調查及生活

扶助核發作業

要點

第�條第
�項第�
款

前項第二款所定特定境遇單親家庭，指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之一，且獨自扶養未

滿十八歲未婚仍在學子女之家庭：

離婚後未再婚，其前配偶有第一款、第

二款、前款之情形，或受其前配偶家庭

暴力而取得通常保護令。

失能年金

眷屬加給

勞工保險條例 第��-�
條第�項
第1款第
1目

第一項各款眷屬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其

加給眷屬補助應停止發給：

一、配偶：

（一）再婚。

兒少生活

扶助資格

臺中市兒童及

少年生活扶助

要點

第1�條
第�目

受扶助之兒童或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即停止扶助：

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三款、第七

款及第九款負撫養及監護責任法定監護

人再婚。

臺北縣政府辦

理中低收入家

庭兒童及少年

生活扶助實施

要點

第�條第
�項第�
目

前項扶助期間，受扶助者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補助至事實發生當月止：

（七）符合第三點第一項第二款至第五

款核定情形，其父母、養父母或監護人

再婚者，補助至事實發生當月止。

國軍育幼院院

生收容教養作

業規定

第�條第
�款

依第參項第三款將子女托付收容之現役

官兵，如再婚、退伍或主眷病癒等原

因，其在院教養之子女，應配合所讀學

校學期結束先行辦理退院，或於原因發

生日二個月內或所讀學校學期結束時辦

理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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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漁民子女就

學獎助學金申

請作業要點

第�條第
�項

申請人為學生之父或母，且有再婚情形

者，以申請人及其配偶核計最近一年度

綜合所得總額；學生未滿二十歲者，申

請人應取得該學生之監護權。

居留 大陸地區人民

申請專案居留

送件須知－社

會考量（四）

第1條第
1目

一、適用對象：

（一）在臺配偶死亡後未再婚，須在

臺照顧原依親對象未成年子女或年逾

六十五歲父母者。

享有眷舍

之資格

宜蘭縣政府暨

所屬各機關學

校眷舍處理輔

助購置住宅辦

法

第�條第
�項

前項第二款所稱遺眷，指原配	 (借)	住
人之父母、未再婚之配偶或未婚之未成

年子女。

臺北市市有眷

舍房地處理自

治條例

第�條第
�項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遺眷，指原配	 (借)	
住人之父母、未再婚之配偶或未婚之未

成年子女。

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漁業署管

有宿舍運用及

管理辦法

第�條第
�項

前項第一款所稱遺眷，指原配（借）住

人之父母、未再婚之配偶或未婚之未成

年子女。

臺中縣政府公

有宿舍自願遷

讓搬遷補助費

發給要點

第�條第
�項

前項所稱遺眷，係指原配	 (借)	住人之
父母、未再婚之配偶或未婚之未成年子

女。

花蓮縣政府退

休人員自願遷

讓宿舍搬遷補

助費發給要點

第�條第
�項

前項第二款所稱遺眷，指原配（借）住

人之父母、未再婚之配偶或未婚之未成

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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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婚姻特權	��	

一、以現有或曾有婚姻關係作為獲得社會給付之要件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生育給付

/補助 /津
貼

農民健康保險

條例

第��條 被保險人或其配偶合於左列情形之一

者，得請領生育給付：

一、參加保險滿二百八十日後分娩者。

二、參加保險滿一百八十日後早產者。

三、參加保險滿八十四日後流產者。

（相關條文）

農民健保條例第��條第�
項

被保險人請領配偶生育給付者，應檢附

證明夫妻關係之戶籍資料。

（相關條文）

從事農業工作農民申請參

加農民健康保險認定標準

及資格審查辦法第�條第1
項第�款第1、�目

（一）自有農地者：以本人、配偶、同

戶滿一年之直系血親、翁姑或媳婦所有

農地⋯⋯，從事農業生產者。（二）

承租農地者：以本人及其配偶承租農

地（包括農、林、漁、牧用地）（下

略）。

勞工保險條例 第�1條 被保險人合於左列情形之一者，得請領

生育給付：

一、參加保險滿二百八十日後分娩者。

二、參加保險滿一百八十一日後早產

者。

三、參加保險滿八十四日後流產者。

被保險人之配偶分娩、早產或流產者，

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	 以下所列之婚姻特權，不含民法親屬繼承篇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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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軍公教待

遇支給要點

附表八「	
公教人員

婚喪生育

補助表」

配偶或本人分娩者；未婚男性公教人員

於非婚生子女出生之日起�個月內辦理
認領，並與其生母完成結婚登記者，得

請領生育補助。

雲林縣婦女生

育津貼實施要

點

第�條第1
目

申請婦女生育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新生兒出生時，父母之一方設籍

並繼續居住雲林縣（以下簡稱本縣）一

年以上，且於九十八年一月一日（含）

以後出生，並在本縣辦妥戶籍登記者。

新竹縣政府婦

女生育津貼實

施計畫

第�條第
1、�目

申請婦女生育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合法婚姻關係者。

（二）夫妻之一方設籍並繼續居住新竹

縣（以下簡稱本縣）滿一年以上（以新

生兒出生日期為準），且新生兒在本縣

辦妥出生登記者（含國外出生在本縣初

設戶籍者）。

嘉義市婦女生

育津貼發放作

業要點

第�條 二、申請婦女生育津貼（以下簡稱本津

貼）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產婦或其配偶已設籍嘉義市（以

下簡稱本市）�個月以上者。設籍�個月
之認定為新生兒出生日往前算	�個月。

（二）新生兒已在本市完成出生登記。

基隆市補助弱

勢婦女生育津

貼自治條例	

第�條第1
項第1、�
款

申請婦女生育津貼（以下簡稱本津貼）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具合法婚姻關係者。

二、新生兒父母之雙方或一方設籍本市

並實際居住達一年以上，且新生兒出生

後入籍本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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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政 府

九十九年度婦

女生育津貼辦

理計畫

第�條第1
項

四、申請對象：本津貼之申請人為新生

兒之父或母，且需符合下列規定：

（一）新生兒於九十九年一月一日至

九十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出生，並於高

雄市（以下簡稱本市）完成出生登記。

（二）新生兒父母之一方目前設籍並實

際居住本市滿一年以上。

（三）未設籍本市或設籍未滿一年之未

婚婦女，其新生兒經生父認領登記，且

生父符合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一年以

上者。

苗栗縣婦女生

育津貼實施辦

法

第�條第1
項

本辦法發給對象為本縣合於下列條件之

新生兒母親：

一、具合法婚姻關係者。

二、夫或妻之一方現設籍本縣並繼續居

住達一年以上者。

三、完成新生兒戶籍出生登記為本縣縣

民者。

勞保喪葬

給付

勞工保險條例 第��條 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或子女死亡時，

依左列規定，請領喪葬津貼：

一、被保險人之父母、配偶死亡時，按

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三個月。

二、被保險人之子女年滿十二歲死亡

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二個半

月。

三、被保險人之子女未滿十二歲死亡

時，按其平均月投保薪資，發給一個半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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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金 勞工退休金條

例

第��條第
1項

依前條規定請領退休金遺屬之順位如

下：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姊妹。		

學校教職員退

休條例

第1�-1條
第1項、
第三項前

段

依本條例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

人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

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如

不領一次撫慰金時，得按原領月退休金

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改領

月撫慰金。

公務人員退休

法

第1�-1條
第1項、
第三項前

段

依本法支領月退休金或兼領月退休金人

員死亡時，另給與遺族一次撫慰金。

遺族為父母、配偶或未成年子女者，如

不領一次撫慰金時，得按原領月退休金

之半數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半數，改領月

撫慰金。

失業給付

加給

就業保險法 第1�-1條 被保險人非自願離職退保後，於請領失

業給付或職業訓練生活津貼期間，有受

其扶養之眷屬者，每一人按申請人離職

辦理本保險退保之當月起前六個月平均

月投保薪資百分之十加給給付或津貼，

最多計至百分之二十。

前項所稱受扶養眷屬，指受被保險人扶

養之無工作收入之配偶、未成年子女或

身心障礙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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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保失能

年金加給

勞工保險條例 第��-�條
第1項第
1、�款

請領失能年金給付者，同時有符合下列

條件之眷屬時，每一人加發依第五十三

條規定計算後金額百分之二十五之眷屬

補助，最多加計百分之五十：

一、配偶應年滿五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

續一年以上。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無謀生能力。

				（二）扶養第三款規定之子女。

二、配偶應年滿四十五歲且婚姻關係存

續一年以上，且每月工作收入未超過投

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級。

職災補償 勞動基準法 第��條第
1項第�款

四、勞工遭遇職業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而

死亡時，雇主除給與五個月平均工資之

喪葬費外，並應一次給與其遺屬四十個

月平均工資之死亡補償。

				其遺屬受領死亡補償之順位如左：

（一）配偶及子女。

（二）父母。

（三）	祖父母。

（四）孫子女。

（五）兄弟姐妹。

遺族撫慰

金或撫卹

金

各機關學校團

體駐衛警察設

置管理辦法

第1�條第
�項

第一項遺族領受撫慰金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學校教職員撫

卹條例

第�條第1
項第1款

教職員遺族領受撫卹金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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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撫卹

法

第�條第1
項第1款

公務人員遺族領受撫卹金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替代役實施條

例

第��條第
1項第1款

領受撫卹金之遺族，依下列順序定之：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其中配

偶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財政部所屬國

營金融保險事

業人員退休撫

卹及資遣辦法

第��條第
1項第1款

領受撫卹金及喪葬費之遺族，以在本部

所屬各機構登記有案或經確實證明者為

限，其領受之順序如左：

一、父母、配偶、子女及寡媳，但配偶

及寡媳以未再婚者為限。

工廠法 第��條 受領前條之撫卹費者，為工人之妻或

夫，無妻或無夫者，依左列順序，但工

人有遺囑時依遺囑：

一、子女。

二、父母。

三、孫。

四、同胞兄弟姊妹。

民防法 第10條第
1項第1款

遺族請領前條第二項撫卹金之順序如

下：

1.	配偶及子女。

軍眷優待

與給付

國軍在臺遺族

傷殘官兵及無

依軍眷照護金

發給辦法

第�條第1
項第1、
�、�款

國軍在臺遺族領卹期滿，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每半年得發給卹滿遺族生活照護

金：

一、凡作戰亡故國軍官兵之父母或未改

嫁之配偶。

二、因公亡故國軍官兵之父母或未改嫁

之配偶，生活貧困。

五、獨（子）女之父母或無子（女）之

寡妻、鰥夫，不能自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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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及其家屬

優待條例

第�條第1
項

本條例所稱家屬其範圍如左：

一、配偶。

（相關條文）第�1條第1
項第�款

被優待之家屬，有左列情形之一者，停

止其優待：

四、配偶離婚，女出嫁、或子為他人贅

夫者。

服兵役役男家

屬生活扶助實

施辦法

第�條第�
項

本辦法所稱家屬，指役男之配偶及民法

第一千一百十四條與役男互負扶養義務

之親屬。

臺灣地區應徵

召軍人貧困家

屬就醫減免費

及補助辦法

第�條第1
項

本辦法優待對象以依法應徵召及志願在

營軍人之直系血親，配偶，招贅之岳父

母，繼父母及入營前一年依法被收養之

養父母或收養之養子女	 (限未經軍方核
發眷補者)	，確實不能維持生活而經核
列生活扶助甲、乙、丙等級有案者	 (以
下簡稱貧困家屬)	。

軍人保險條例 第�條 退伍及殘廢給付，以被保險人本人為受

益人；死亡給付，由被保險人就左列親

屬中指定受益人：

一、配偶。

二、子女。

三、孫子女。

四、父母。

五、兄弟姊妹。

六、祖父母。

國軍老舊眷村

改建條例

第�條 原眷戶享有承購依本條例興建之住宅及

由政府給與輔助購宅款之權益。原眷戶

死亡者，由配偶優先承受其權益；原眷

戶與配偶均死亡者，由其子女承受其權

益，餘均不得承受其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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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津貼 中低收入老人

特別照顧津貼

第�條第�
項第1、�
款

請領本津貼之照顧者並應符合下列規

定：

二、屬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同為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

應計算家庭總收入全家人口之成員。

（二）出嫁之女兒或子為他人贅夫者及

其配偶。

遺屬年金 國民年金法 第�0條第
1項

被保險人死亡，或領取身心障礙或老年

年金給付者死亡時，遺有配偶、子女、

父母、祖父母、孫子女或兄弟、姊妹

者，其遺屬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相關條文）國民年金法

第1�條第�項
本保險之保險費及其利息，於被保險人

及其配偶間，互負連帶繳納之義務，並

由保險人於被保險人未依規定繳納時，

以書面限期命其配偶繳納。

勞工保險條例 第��條第
一項

被保險人在保險有效期間死亡時，除由

支出殯葬費之人請領喪葬津貼外，遺有

配偶、子女、父母、祖父母、受其扶養

之孫子女或受其扶養之兄弟、姊妹者，

得請領遺屬年金給付。

公教配給 中央文職公教

人員生活必需

品配給辦法

第�條第1
款

隨在員工任所所在地臺灣地區或其他指

定地區之左列親屬，得依規定申請實物

配給。

一、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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災害救助

金

風災震災重大

火災爆炸災害

救助種類及標

準

第�條第
1、�款

災害救助金具領人資格如下：

一、死亡或失蹤救助金，具領人依下列

順序定之：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二、重傷救助金：由本人、配偶或親屬

領取。

礦災災害救助

種類及標準

第�條 災害救助金具領人資格如下：	

一、死亡或失蹤救助金，具領人順序

為：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二、重傷救助金：由本人具領。

水災公用氣體

與油料管線輸

電線路災害救

助種類及標準

第�條第1
款

災害救助金具領人資格如下：

一、死亡或失蹤救助金，具領人順序

為：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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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石流災害救

助種類及標準

第�條第1
款

災害救助金具領人資格如下：

一、死亡或失蹤救助金，具領人順序

為：

（一）配偶。

（二）直系血親卑親屬。

（三）父母。

（四）兄弟姊妹。

（五）祖父母。

褒揚與專

業獎章之

受領

褒揚條例施行

細則

第1�條 褒揚令由受褒揚人之配偶或最近親屬代

領之；題頒匾額之受褒揚人於頒給前逝

世者亦同。

內政部專業獎

章頒給辦法

第1�條 符合請頒本部專業獎章之人員，得於身

故後追頒，由其配偶或直系親屬領受。

住宅補助 國民住宅條例 第��-�條
第1項第1
款

辦理輔助人民自購住宅者，有左列情事

之一，應終止利息補貼；承辦貸款行庫

應將承貸人自轉讓之日起或積欠期間，

國民住宅主管機關已撥付之利息補貼，

返還國民住宅主管機關：

一、購置之住宅轉讓予配偶以外之第三

人者。

交通部所屬事

業機構人員購

置住宅輔助辦

法

第�條第1
款

本辦法輔助對象以各事業機構依交通事

業人員任用條例任用到職五年以上之現

職人員為範圍。但具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本辦法輔助範圍之內：

一、無配偶或直系親屬同居生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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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制汽車

責任險之

死亡保險

給付或特

別補償基

金請求權

強制汽車責任

保險法

第11條第
1項第�款

本法所稱請求權人，指下列得向保險人

請求保險給付或向特別補償基金請求補

償之人：

二、因汽車交通事故死亡者，為受害人

之遺屬；其順位如下：

（一）父母、子女及配偶。

（二）祖父母。

（三）孫子女。

（四）兄弟姐妹。

犯罪被害

人保護之

遺屬補償

金

犯罪被害人保

護法

第�條第1
項第1款

得申請遺屬補償金之遺屬，依下列順序

定之：

一、父母、配偶及子女。

全民健康

保險之保

險對象

全民健康保險

法

第�條 本保險之保險對象分為被保險人及其眷

屬。

（相關條文）全民健康保

險法第�條第1款
第一類至第三類及第六類被保險人之眷

屬，規定如下：

一、被保險人之配偶，且無職業者。

全民健康保險

經濟困難及經

濟特殊困難者

認定辦法

第�條第�
款第1目

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認定其家庭成員

為本法所稱之經濟困難者：

三、家庭成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致無

力繳納保險費者：

	（一）配偶或共同生活之血親，罹患
重大傷病，需人照顧，依最近一個月醫

療院所開立之證明文件，足以證明者。

結婚補助

/津貼
全國軍公教員

工待遇支給要

點

附表八 結婚雙方同為公教人員，得分別申請結

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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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葬補助 全國軍公教員

工待遇支給要

點

附表八 一、父母、配偶以未擔任公職者為限。

二、夫妻或其他親屬同為公教人員者，

對同一死亡事實，以報領一份為限。

特殊境遇

家庭扶助

特殊境遇家庭

扶助條例

第�條第1
項第1、
�、�款

本條例所稱特殊境遇家庭，指申請人其

家庭總收入按全家人口平均分配，每人

每月未超過政府當年公布最低生活費二

點五倍及臺灣地區平均每人每月消費支

出一點五倍，且家庭財產未超過中央主

管機關公告之一定金額，並具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六十五歲以下，其配偶死亡，或失

蹤經向警察機關報案協尋未獲達六個月

以上。

二、因配偶惡意遺棄或受配偶不堪同居

之虐待，經判決離婚確定或已完成協議

離婚登記。

六、配偶處一年以上之徒刑或受拘束人

身自由之保安處分一年以上，且在執行

中。

二、以婚姻關係作為政府提供社會服務的資格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家庭暴力

防治資料

的提供

家庭暴力防治

法

第 � �條
第1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提供醫療

機構、公、私立國民小學及戶政機關家

庭暴力防治之相關資料，俾醫療機構、

公、私立國民小學及戶政機關將該相關

資料提供新生兒之父母、辦理小學新生

註冊之父母、辦理結婚登記之新婚夫妻

及辦理出生登記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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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教育 家庭教育法 第�條 本法所稱家庭教育，係指具有增進家人

關係與家庭功能之各種教育活動，其範

圍如下：

一、親職教育。

二、子職教育。

三、兩性教育。

四、婚姻教育。

五、倫理教育。

六、家庭資源與管理教育。

七、其他家庭教育事項。

三、以婚姻關係作為勞動上職務請調或給假之要件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職務請調

專任運動教練

輔導與管理辦

法

第 1 �條
第�項第
1、�款

前項自願請調，其遷調之優先順序如

下：

一、配偶不在同一縣市共同生活，持有

設籍之戶籍謄本者。

二、配偶因公調職不在同一縣市共同生

活，持有配偶服務機關、學校或公、民

營企業機構服務證明者（在職證明及扣

繳憑單)。

陪產假 性別工作平等

法

第 1 �條
第 �、 �
項

受僱者於其配偶分娩時，雇主應給予陪

產假三日。

陪產假期間工資照給。

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聘僱人

員給假辦法

第�條第
�款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

關）聘僱人員之給假，依下列規定：

五、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三日，得

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三日

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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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人事管理

辦法

第 � �條
第1項第
�款

農會員工之給假，依下列規定：

五、因配偶分娩者，給陪產假二日，得

分次申請。但應於配偶分娩日前後三日

內請畢，例假日順延之。

結婚假 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聘僱人

員給假辦法

第�條第
�款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以下簡稱各機

關）聘僱人員之給假，依下列規定：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八日。除因特殊

事由經機關長官核准延後給假者外，應

於結婚之日起一個月內請畢。

勞工請假規則 第�條 勞工結婚者給予婚假八日，工資照給。

喪假 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聘僱人

員給假辦法

第�條第
�款前段

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日；繼

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給喪

假七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

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妹死亡

者，給喪假三日。

勞工請假規則 第�條 勞工喪假依左列規定：

一、父母、養父母、繼父母、配偶喪亡

者，給予喪假八日，工資照給。

二、祖父母、子女、配偶之父母、配偶

之養父母或繼父母喪亡者，給予喪假六

日，工資照給。

三、兄弟姊妹、配偶之祖父母喪亡者，

給予喪假三日，工資照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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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婚姻關係而取得民事上之非財產上的損害賠償請求權、著作權

之侵害救濟請求權。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民事上之

非財產上

的損害賠

償請求權

民法 第1��條 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

母、子、女及配偶，雖非財產上之損

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額。

民法 第1��條
第�項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

著作權之

侵害救濟

著作權法 第��條
第1款

著作人死亡後，除其遺囑另有指定外，

下列之人，依順序對於違反第十八條或

有違反之虞者，得依第八十四條及前條

第二項規定，請求救濟︰

一、配偶。

五、�因婚姻關係而享有對配偶之行動自由、性與生育控制權，以及使

用人工協助生殖之資格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行動自由 刑法 第��0條
第�項

和誘有配偶之人脫離家庭者。

性控制權 刑法 第���條 有配偶而與人通姦者，處一年以下有期

徒刑。其相姦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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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第1��條 不法侵害他人之身體、健康、名譽、自

由、信用、隱私、貞操，或不法侵害其

他人格法益而情節重大者，被害人雖非

財產上之損害，亦得請求賠償相當之金

額。其名譽被侵害者，並得請求回復名

譽之適當處分。

前項請求權，不得讓與或繼承。但以金

額賠償之請求權已依契約承諾，或已起

訴者，不在此限。

前二項規定，於不法侵害他人基於父、

母、子、女或配偶關係之身分法益而情

節重大者，準用之。

人工流產

同意權

優生保健法 第�條第
�項後段
及但書

有配偶者，依前項第六款規定施行人工

流產，應得配偶之同意。但配偶生死不

明或無意識或精神錯亂者，不在此限。

結紮同意

權

優生保健法 第10條
第1項前
段

已婚男女經配偶同意者，得依其自願，

施行結紮手術。

使用人工

協助生殖

之資格

人工生殖法 第11條
第1項

夫妻符合下列各款情形者，醫療機構始

得為其實施人工生殖：

一、經依第七條規定實施檢查及評估結

果，適合接受人工生殖。

二、夫妻一方經診斷罹患不孕症，或罹

患主管機關公告之重大遺傳性疾病，經

由自然生育顯有生育異常子女之虞。

三、夫妻至少一方具有健康之生殖細

胞，無須接受他人捐贈精子或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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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因婚姻關係而取得受家庭暴力防治法保護之地位、得免除特定犯

罪（竊盜、贓物）之刑或告訴乃論，以及觀察勒戒或獄政之特殊

處遇。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受家庭暴

力防治法

保護之地

位

家庭暴力防治

法

第�條 本法所定家庭成員，包括下列各員及其

未成年子女：

一、配偶或前配偶。

二、現有或曾有同居關係、家長家屬或

家屬間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直系血親或直系姻親。

四、現為或曾為四親等以內之旁系血親

或旁系姻親。

免除特定

犯罪之刑

或告訴乃

論

刑法 第���條 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

間，犯本章(竊盜)之罪者，得免除其
刑。

前項親屬或其他五親等內血親或三親等

內姻親之間，犯本章之罪者，須告訴乃

論。

刑法 第��1條 於直系血親、配偶或同財共居親屬之

間，犯本章(贓物)之罪者，得免除其
刑。

觀察勒戒

或獄政之

特殊處遇

觀察勒戒處分

執行條例

第1�條
第1項前
段

受觀察、勒戒人之接見及發受書信，除

有特別理由經勒戒處所長官許可，得與

其他人為之外，以與配偶、直系血親為

之為限。

監獄行刑法 第��-1
條第1項

受刑人之祖父母、父母、配偶之父母、

配偶、子女或兄弟姊妹喪亡時，得准在

監獄管理人員戒護下返家探視，並於

二十四小時內回監；其在外期間，予以

計算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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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獄受刑人與

眷屬同住辦法

第�條第
1項

各監獄累進處遇第一級受刑人及外役監

受刑人，在最近一個月，成績分數在九

分以上，且未受停止戶外活動之懲罰

者，經監務委員會決議，得准與配偶或

直系血親在指定之宿舍同住。

受戒治人必須

物品及飲食送

入管理辦法

第�條第
1、�項

第二條之必需物品及飲食送入者，以受

戒治人之最近親屬及家屬為限。

前項所稱最近親屬，指配偶、直系

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及二親

等內之姻親。所稱家屬，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二十三條之規定。

七、因婚姻關係而取得訴訟程序上之特殊地位。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拒絕證言

權

行政訴訟法 第1��條
第1款

證人恐因陳述致自己或左列之人受刑事

訴追或蒙恥辱者，得拒絕證言：

一、證人之配偶、前配偶或四親等內之

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

係或與證人訂有婚約者。

行政訴訟法 第1�1條
第1款

以左列各款之人為證人者，得不令其具

結：

一、證人為當事人之配偶、前配偶或四

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親屬關係或與當事人訂有婚約者。

民事訴訟法 第�0�條
第1款

證人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

言：

一、證人為當事人之配偶、前配偶、未

婚配偶或四親等內之血親、三親等內之

姻親或曾有此親屬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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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訴訟法 第1�0條
第1款

證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拒絕證言：

一、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自訴人之配偶、

直系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

等內之姻親或家長、家屬者。

利益迴避 民事訴訟法 第��條
第1、�
款

法官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

避，不得執行職務：

一、法官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

偶，為該訴訟事件當事人者。

三、法官或其配偶、前配偶或未婚配

偶，就該訴訟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

利人、共同義務人或償還義務人之關係

者。

刑事訴訟法 第1�條
第�款

推事於該管案件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不得執行職務：

二、推事現為或曾為被告或被害人之配

偶、八親等內之血親、五親等內之姻親

或家長、家屬者。

擔任非律

師之民事

訴訟代理

人或為之

選任辯護

人

民事事件委任

非律師為訴訟

代理人許可準

則

第�條 當事人委任其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

二親等內之姻親為訴訟代理人者，審判

長得許可之。

刑事訴訟法 第��條
第�項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法定代理人、配

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親或家長、

家屬，得獨立為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選任

辯護人。

屍體勘驗

在場權

刑事訴訟法 第�1�條
第�項

檢驗或解剖屍體及開棺發掘墳墓，應通

知死者之配偶或其他同居或較近之親

屬，許其在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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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告訴

上訴再審

抗告權

刑事訴訟法 第���條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獨立告

訴。

被害人已死亡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

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

姻親或家長、家屬告訴。但告訴乃論之

罪，不得與被害人明示之意思相反。

刑事訴訟法 第���條 被告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得為被告之

利益獨立上訴。

刑事訴訟法 第���條
第�、�
款

為受判決人之利益聲請再審，得由左列

各人為之：

三、受判決人之法定代理人或配偶。

四、受判決人已死亡者，其配偶、直系

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或家長、家屬。

少年事件處理

法

第��條
第�項

被害人已死亡或有其他事實上之原因不

能提起抗告者，得由其配偶、直系血

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之

姻親或家長家屬提起抗告。

勒戒處分

之重審

毒品危害防制

條例

第�0-1
條第1項

觀察、勒戒及強制戒治之裁定確定後，

有下列情形之一，認為應不施以觀察、

勒戒或強制戒治者，受觀察、勒戒或強

制戒治處分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配

偶，或檢察官得以書狀敘述理由，聲請

原裁定確定法院重新審理：（下略）

證人保護 證人保護法施

行細則

第�條 本法所稱有密切利害關係之人，指證人

之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內旁系血

親、二親等內姻親或家長、家屬、與證

人訂有婚約者或其他身分上或生活上有

密切利害關係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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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調查

偵訊並陳

述意見

刑事訴訟法 第���-1
條

被害人於偵查中受訊問時，得由其法定

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親等內旁系血

親、家長、家屬、醫師或社工人員陪同

在場，並得陳述意見。於司法警察官或

司法警察調查時，亦同。

性侵害犯罪防

治法

第1�條 被害人之法定代理人、配偶、直系或三

親等內旁系血親、家長、家屬、醫師、

心理師、輔導人員或社工人員得於偵查

或審判中，陪同被害人在場，並得陳述

意見。

八、因婚姻關係取得歸化、居留資格。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歸化資格 國籍法 第�條第
1款

外國人或無國籍人，現於中華民國領域

內有住所，具備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至第

五款要件，於中華民國領域內，每年合

計有一百八十三日以上合法居留之事實

繼續三年以上，並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亦得申請歸化：

一、為中華民國國民之配偶。

停留之資

格

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條第
1項第�
款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向入出國及移民署

申請在臺灣地區停留者，其停留期間為

三個月；必要時得延期一次，並自入國

之翌日起，併計六個月為限。但有下列

情形之一並提出證明者，入出國及移民

署得酌予再延長其停留期間及次數：

三、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之配偶、直系

血親、三親等內之旁系血親、二親等內

之姻親在臺灣地區患重病或受重傷而住

院或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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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留之資

格

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條第
1項第1
款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

區居留：

一、有直系血親、配偶、兄弟姊妹或配

偶之父母現在在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其

親屬關係因收養發生者，被收養者年齡

應在十二歲以下，且與收養者在臺灣地

區共同居住，並以二人為限。

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條
第1項第
1款

持停留期限在六十日以上，且未經簽證

核發機關加註限制不准延期或其他限制

之有效簽證入國之外國人，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居

留，經許可者，發給外僑居留證：

一、配偶為現在在臺灣地區居住且設有

戶籍或獲准居留之我國國民，或經核准

居留或永久居留之外國人。（下略）

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1條
第�項第
�款

入出國及移民署對於外國人於居留期間

內，居留原因消失者，廢止其居留許

可，並註銷其外僑居留證。但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得准予繼續居留：

二、外國人為臺灣地區設有戶籍國民之

配偶，其本人遭受配偶身體或精神虐

待，經法院核發保護令。

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

第1�條
第1項

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得

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團聚，經許可

入境後，得申請在臺灣地區依親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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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居之資

格

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10條
第1項第
1款

臺灣地區無戶籍國民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在臺灣地

區定居：

一、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一款之申

請人及其隨同申請之配偶及未成年子

女，經依前條規定許可居留者，在臺灣

地區連續居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仍具

備原居留條件。但依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或第八款規定許可居留者，不受連續居

留或居留滿一定期間之限制。

臺灣地區與大

陸地區人民關

係條例

第1�條
第�項第
1-�款

大陸地區人民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

請在臺灣地區定居：

一、臺灣地區人民之直系血親及配偶，

年齡在七十歲以上、十二歲以下者。

二、其臺灣地區之配偶死亡，須在臺灣

地區照顧未成年之親生子女者。

三、民國三十四年後，因兵役關係滯留

大陸地區之臺籍軍人及其配偶。

四、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後，因作戰

或執行特種任務被俘之前國軍官兵及其

配偶。

五、民國三十八年政府遷臺前，以公費

派赴大陸地區求學人員及其配偶。

永久居留

之資格

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條
第1項

外國人在我國合法連續居留五年，每年

居住超過一百八十三日，或居住臺灣地

區設有戶籍國民，其外國籍之配偶、子

女在我國合法居留十年以上，其中有五

年每年居留超過一百八十三日，並符合

下列要件者，得向入出國及移民署申請

永久居留。（下略）



婚姻作為法律上的異性戀父權與特權 1��

提出收容

異議之資

格

入出國及移民

法

第��條
第�項

受收容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法定代

理人、兄弟姊妹，得於七日內向入出國

及移民署提出收容異議。

九、因婚姻關係而取得因國家不法行為所生之補償 / 賠償金。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轉型正義

補償／賠

償金

戒嚴時期不當

叛亂暨匪諜審

判案件補償條

例

第1�條 本條例所稱受裁判者家屬，係指已死亡

或失蹤之受裁判者之配偶及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三十八條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

順序之法定繼承人。

二二八事件處

理及賠償條例

第1�條 本條例所稱受難者家屬，係指已死

亡或失蹤之受難者，其依民法第

一千一百三十八條規定順序之法定繼承

人。

二二八事件受

難者及家屬輔

助作業要點

第�點 本要點之輔助對象為經「財團法人

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以下簡稱

本會）公佈認定在案，領有賠償金之

二二八事件受難者本人及其遺孀、父

母、直系血親卑親屬或其他權利人，並

符合第四點至第八點之規定者。

漢生病撫

慰金

漢生病病患人

權保障及補償

條例

第10條 於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五日至本

條例施行前罹患漢生病，而於九十四年

十月二十六日至本條例施行前死亡者，

如有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之遺屬，發

給其遺屬新臺幣二十萬元之一次撫慰

金。（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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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因婚姻關係而取得醫療上之特殊地位。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手術同意

書之簽具

醫療法 第��條
第1、�
項

醫療機構實施手術，應向病人或其法定

代理人、配偶、親屬或關係人說明手術

原因、手術成功率或可能發生之併發症

及危險，並經其同意，簽具手術同意書

及麻醉同意書，始得為之。但情況緊急

者，不在此限。

前項同意書之簽具，病人為未成年人或

無法親自簽具者，得由其法定代理人、

配偶、親屬或關係人簽具。

器官移植 人體器官移植

條例

第�條第
1、�項

醫院自活體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術，應

合於下列規定：

一、捐贈器官者須為成年人，並應出具

書面同意及其最近親屬二人以上之書面

證明。

二、摘取器官須注意捐贈者之生命安

全，並以移植於其五親等以內之血親或

配偶為限。

前項第二款所稱之配偶，應與捐贈器官

者生有子女或結婚二年以上。但結婚滿

一年後始經醫師診斷罹患移植適應症

者，不在此限。

精神病人

之保護人

精神衛生法 第1�條
第�項

前項保護人，應考量嚴重病人利益，由

監護人、法定代理人、配偶、父母、家

屬等互推一人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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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寧醫療

同意權

安寧緩和醫療

條例

第�條第
�、�項

末期病人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

時，第一項第二款之意願書，由其最近

親屬出具同意書代替之。但不得與末期

病人於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達意願前

明示之意思表示相反。

前項最近親屬之範圍如下：

一、配偶。（下略）

十一、因婚姻關係而取得稅法上之特殊地位。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個人免稅

額、標準

扣除額與

特別扣除

額

所得稅法 第1�條 個人之綜合所得稅，就個人綜合所得總

額，減除免稅額及扣除額後之綜合所得

淨額計徵之。

所得稅法 第1�條
第1項

納稅義務人按規定減除其本人、配偶及

合於下列規定扶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

義務人本人及其配偶年滿七十歲者，免

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但配偶依第十五

條第二項規定分開計算稅額者，納稅義

務人不得再減除配偶之免稅額。（下

略）

所得稅法 第1�條
第1項第
�款第1
目

標準扣除額：納稅義務人個人扣除七萬

三千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註：

所得稅法有關配偶標準扣除額之規定曾

經多次變更，在1���-1���年之間為提
高女性就業率還曾設有妻之薪資的特別

扣除額（其後改為中性的配偶薪資特別

扣除），在1���年至1���年間則使配偶
標準扣除額低於個人標準扣除額之兩

倍。而在�00�年將有配偶者的標準扣除
額提高為單身者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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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產與贈

與稅的稅

賦減免

土地稅法 第��-�
條第1項
本文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得申請不課徵土

地增值稅。

平均地權條例 第��-�
條本文

配偶相互贈與之土地，不課徵土地增值

稅。

都市計畫法 第�0-1
條

公共設施保留地因依本法第四十九條第

一項徵收取得之加成補償，免徵所得

稅；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

與而移轉者，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新市鎮開發條

例

第11條
第1項

新市鎮特定區計畫範圍內之徵收土地，

所有權人於新市鎮範圍核定前已持有，

且於核定之日起至依平均地權條例實施

區段徵收發還抵價地五年內，因繼承或

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免

徵遺產稅或贈與稅。

遺產及贈與稅

法

第�0條
第1項第
�款

左列各款不計入贈與總額︰

六、配偶相互贈與之財產。

遺產及贈與稅

法

第1�條
第1項第
1款

左列各款，應自遺產總額中扣除，免徵

遺產稅︰

一、被繼承人遺有配偶者，自遺產總額

中扣除四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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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婚姻關係而取得兵役上之特殊地位。

類型 法規 條號 條文內容

申請緩徵 免役禁役緩徵

緩召實施辦法

第 � �條
第1項

前條第一項所稱家屬，以下列親屬為

限：

一、直系血親。

二、配偶或配偶之父母。

三、兄弟姊妹。

役男特許

出境

役男出境管理

辦法

第�條第
�項

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役男，因直系血親

或配偶病危或死亡，須出境探病或奔

喪，檢附經驗證之相關證明，經戶籍地

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准者，得予出

境，期間以三十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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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riage as Heterosexual Patriarchy and Privilege

Chao-Ju Chen	 College	of	Law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his	 is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entangled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sexual	privileges	 and	heterosexual	patriarchy	under	 the	 law.	 It	 is	

argued	 that	 feminist	 legal	 reform	has	weakened	marriage’s	 function	 as	 a	

patriarchal	 institution,	but	has	 simultaneously	 created	 an	 invisible	 cage.	

Women’s	oppression	 in	 and	 through	marriage	 remains.	Furthermore,	

marriage	maintains	heterosexual	hegemony’s	 authority	 and	 reinforces	

this	 authority	by	delivering	privileges	 to	married	 couples.	This	model	

of	 intimate	 citizenship	operating	 through	a	 “carrot	 and	 sticks”	 strategy	

perpetrates	not	only	 compulsory	heterosexuality	but	 also	 compulsory	

marriage.	A	 reformulation	of	 the	 concept	 and	 institution	of	 intimate	

citizenship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nti-compulsory-heterosexual-

marriage”	 is	 necessary.	To	 facilitate	 this	 goal,	 we	 must	 acquir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eterosexual	privilege	 and	

patriarchy	 in	 its	 historical	 settings,	 acknowledge	 the	 significance	of	

considering	oppression	and	privilege	 together,	and	reflect	on	 the	multiple	

meanings	of	privilege.

Keywords:  heterosexual	 hegemony,	 patriarchy,	 privileges,	 same-sex	

relationship,	marriage,	feminist	legal	re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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